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5號

原      告  林翠香    住○○市○○區○○○路00號10樓之1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楊靖儀律師

追 加原 告  林昱宏 

            林維偉 

            林維達 

            林威志 

被      告  屏東市公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琪 

訴訟代理人  錢政銘律師

被      告  顏善雄 

            蘇榮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蘇己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蘇美玉 

上 列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洪啓元 

被      告  蘇榮茂 

            蘇美珠 

            施桂雀 

            蘇湘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上列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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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俊名 

被      告  蘇健明 

            蘇筱婉 

            蘇惠婉 

            蘇惠琴 

上 列四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水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

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坐落○○縣○○市○

街段○○段0000○0000地號土地，有占有權利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屏東市公所負擔2分之1，餘由原告及追加原告連

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

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

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

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定

有明文。次按基於公同共有法律關係為請求者，屬固有之必

要共同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起訴，當事人之適格始無

欠缺。如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

理由者，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原告得聲請法

院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

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75號

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其與追加原告同為訴外

人林吳玉露之繼承人，共同繼承林吳玉露基於買賣關係對被

告庚○○之債權，原告基於繼承及買賣法律關係，請求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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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坐落屏東縣○○市○街段○○段0000

○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4-11、4-18地號土地，合稱系爭2

筆土地），有占有權利；並基於前開買賣關係債權，請求或

代位請求被告屏東市公所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被告未○○、午○○、癸○○、子○○、己○○、辛○○、

辰○○、丑○○、巳○○、寅○○、卯○○、壬○○等12人

（下稱被告未○○等12人），被告未○○等12人再將系爭2

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庚○○，被告庚○○再將系爭

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本件

依原告前揭主張，係行使或代位行使繼承自林吳玉露之買賣

關係債權，應屬林吳玉露所遺之債權，原告與追加原告就前

開債權為公同共有關係，自有合一確定之必要。本院依原告

之聲請，於民國113年4月24日以裁定命追加原告限期追加為

原告，然其等逾期未追加，依上開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

項規定，視為已一同起訴，而同列為原告。又被告辛○○及

追加原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及被告屏東市公所、庚○○、未

○○、午○○、癸○○、子○○、己○○、辰○○、丑○

○、巳○○、寅○○、卯○○、壬○○之聲請，由其等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未○○等12人之被繼承人蘇清泉於43年間向

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已繳納購地價金，並取

得被告屏東市公所核發之屏東縣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店

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下系爭產權證明書)及所有權狀，嗣

後，蘇清泉於46年9月2日前之46年間，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

予被告庚○○，被告庚○○又於46年9月2日將系爭2筆土地

出售予林吳玉露，此後系爭2筆土地即由林吳玉露使用，並

在其上興建門牌屏東縣○○市○○街00號房屋(門牌整編後

為○○街000號)及開設店舖。伊及追加原告為林吳玉露之繼

承人或代位繼承人，共同繼承林吳玉露基於與被告庚○○間

買賣關係而來之權利，乃有權占有使用系爭2筆土地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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詎被告屏東市公所否認伊及追加原告占有之合法權源，致伊

及追加原告法律上之地位陷於不安之狀態，得經由確認之訴

加以除去，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伊

及追加原告就系爭2筆土地對被告屏東市公所有占有權利。

其次，被告屏東市公所、庚○○與蘇清泉均怠於履行各買賣

關係之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義務，迄未移轉系爭2筆土地

之所有權，基於各該買賣關係，伊及追加原告因繼承林吳玉

露對被告庚○○之債權，被告庚○○則為蘇清泉之債權人，

蘇清泉又為被告屏東市公所之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及第3

48條第1項規定，伊及追加原告得代位被告庚○○，向其餘

被告請求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並得請求被告庚○○移轉

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等情，

並聲明：㈠確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

2筆土地(原告訴之聲明記載被告屏東市公所「所有」系爭2

筆土地，與土地謄本登載狀況不符，究其真意，應指被告屏

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於無害其聲明之內容，逕

予更正)，有占有權利。㈡被告屏東市公所應將前項土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未○○等12人；被告未○○等12人應再

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庚○○；被告庚○○應再

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追

加原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屏東市公所陳稱：林吳玉露係與庚○○成立系爭2筆土

地之買賣契約，伊公所並非該買賣契約之當事人，自不受該

買賣契約之拘束，且民法之占有係單純之事實，並非法律關

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又占有連鎖僅在不動產之

買受人及次買受人間始可主張，而伊公所為系爭2筆土地之

管理者，不受買受人及次買受人間買賣契約之拘束，本件應

無占有連鎖法理之適用，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就系爭2筆土地

有占有權利，於法無據。其次，伊公所於43年3月15日與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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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就系爭2筆土地成立買賣契約，並於46年5月16日核發系

爭產權證明書予蘇清泉，蘇清泉至遲於46年即得依法辦理系

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詎其竟未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逕將系爭2筆土地轉售被告庚○○，被告庚○○再於00

年0月間將系爭2筆土地轉售林吳玉露，伊公所否認蘇清泉與

庚○○及庚○○與原告間存在買賣契約，縱其等間確有買賣

契約存在，各該買賣契約僅有債之相對效力，對伊公所並無

拘束力。況且，且原告遲至112年5月4日方代位請求伊公所

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其請求權亦已逾15年之消滅時

效，伊公所主張時效抗辯，拒絕給付。再者，林吳玉露自46

年起如認為其屬系爭2筆土地之買受人，而得請求移轉登記

爭2筆土地所有權或主張有使用權，應於斯時起，儘速向蘇

清泉或被告為主張，惟原告迄今方提起本件訴訟，應屬權利

濫用，不得請求伊公所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

告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庚○○陳稱：於46年間，伊年方5歲，不清楚事情經

過，據訴外人即伊祖母顏呂蛋生前向伊所述，訴外人即伊父

顏春濤確實有代理伊向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並轉賣他

人，惟顏呂蛋就細節並未向伊詳述。顏春濤於49年過世，伊

母亦於2年前過世，目前沒有瞭解事情經過之長輩可以詢問

等語，並聲明：同意原告之請求。

　㈢被告癸○○陳稱：伊不爭執蘇清泉有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

系爭2筆土地，惟當時蘇清泉抽籤取得市場攤位土地之買受

權，實屬不易，而市場攤位之土地於當時極具價值，縱使未

自行經營，亦不可能輕易賣出，至多僅將使用權讓給他人，

故伊否認蘇清泉有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出售予被告庚○○

之事實。是以，原告代位被告庚○○請求被告未○○等12人

移轉土地，於法無據。其次，縱認蘇清泉曾將系爭2筆土地

所有權出售予被告庚○○，其等間之買賣契約發生於43年至

46年間，被告庚○○對蘇清泉之債權請求權因罹於15年消滅

時效，業已消滅，伊主張時效抗辯，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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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午○○、子○○、己○○、辰○○、壬○○、未○○陳

稱：原告未舉證證明蘇清泉與被告庚○○間確實成立買賣契

約，被告庚○○應係在未與蘇清泉成立買賣契約書之情形

下，擅自以自己名義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林吳玉露，且林

吳玉露竟於被告庚○○未取得相關權利證明文件情形下，向

被告庚○○購買系爭2筆土地，顯與常情不符，是蘇清泉與

被告庚○○間既無成立買賣契約，則原告代位請求被告依序

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於法即屬無據。其次，縱認蘇清

泉與被告庚○○間確實成立買賣契約，其等間之買賣契約成

立於43年至46年間，被告庚○○對蘇清泉之債權請求權因罹

於15年消滅時效，業已消滅，伊主張時效抗辯，得拒絕給付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㈤被告丑○○、巳○○、寅○○、卯○○陳稱：其等否認被告

庚○○與蘇清泉間就系爭2筆土地有買賣契約存在，蘇清泉

於44年9月2日曾繳納中央市場店鋪設計費，則其所購得之標

的應為系爭2筆土地及其上可作為店鋪使用之建物或地上

物，否則蘇清泉於土地價款外，應無須另行繳納店鋪設計

費，是所謂「屏東市○○市○○○街0號」，應係蘇清泉繳

納店鋪設計費所購買之可作為店鋪使用之建物或地上物之門

牌號碼。其次，被告屏東市公所於46年5月16日發給中央市

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其上明確記載蘇清泉所購得之

土地為4-11、4-18地號，倘被告庚○○於46年9月2日所售予

林吳玉露之標的包含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其既明知系爭2

筆土地之地號，應無再於讓渡證記載「屏東市○○市○○○

街○號」之可能，且如其等買賣之標的為土地，應無強調

「建築權」之必要，是原告提出讓渡證所記載之「屏東市○

○市○○○街○號地皮及建築權」，應僅有使用地面擺放攤

未及興建店鋪之權利，並無包含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再者，

蘇清泉所有權狀及相關文件之移轉原因眾多，可能為擔保、

抵押、遺失、互易及借名登記等等，非必為買賣，被告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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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46年9月2日時其年方6歲，則其祖母顏呂蛋取得權狀

及相關文件之原因，是否為買賣，實非無疑；縱認確為買

賣，被告庚○○所購得者，是否包含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

亦有疑義。另，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間要求林吳玉露與蘇

清泉及被告庚○○接洽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手續，林吳玉露竟

「吱唔其詞表示無法又無力辦理」，益徵其並未購得系爭2

筆土地。此外，縱認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

吳玉露間確就系爭2筆土地有買賣契約存在，被告庚○○對

蘇清泉基於買賣關係而生之債權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其等

主張時效抗辯，得拒絕履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㈥被告辛○○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

明或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登記謄本、地籍異動

索引、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家事事

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民事庭查詢表暨索引卡、和解筆錄、

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承購申請登記保證金收據、屏

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抽籤條、屏東市公所收入繳款

書、收據、土地所有權狀、屏東縣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

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在卷

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3、45頁、第59至81頁、第209頁、第21

1頁、第227至305頁、第309至315頁；本院卷二第155、156

頁、第157至161頁)，堪認屬實。

　㈠坐落屏東縣○○市○街段○○段0地號土地，於42年12月2日

因分割轉載而登記為屏東市所有。系爭2筆土地係於46年1月

23日分割自前開4地號土地，現管理者為被告屏東市公所。

　㈡蘇清泉於43年間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已繳

納購地價金，並取得被告屏東市公所核發之系爭產權證明書

及土地所有權狀，迄未就系爭2筆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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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林吳玉露於101年3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原告(女)、追加

原告乙○○、丙○○、丁○○、甲○○(孫，均為代位繼

承)。

　㈣蘇清泉於83年4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未○○等12

人。

　㈤門牌屏東縣○○市○○里○○街000號房屋於門牌整編前為

同市○○里00號，該屋納稅義務人原為林吳玉露，嗣後變更

為原告。

　㈥本院110年度訴字第280號追加原告甲○○、丁○○、丙○○

及原告間共有物分割事件，其等於訴訟中和解成立，其和解

成立內容記載：「四、兩造共有門牌號碼屏東縣○○市○○

街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兩造同意全部分歸被告戊○

○所有，但被告戊○○應於民國111年3月31日前補償原告甲

○○、丁○○各新台幣104,009元、補償被告丙○○新台幣4

1,603元」、「五、原告甲○○、丁○○與被告丙○○同意

就前項分割結果，於被告戊○○給付前項補償金額後，逕由

被告戊○○持向稅務機關辦理房屋稅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

原告甲○○、丁○○、被告丙○○並同意於半必登記時交付

房屋予被告戊○○」。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

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是否成立買賣契約？㈡原告請求及

代位請求被告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是否於法有

據？㈢原告及追加原告請求確認其等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

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是否有理由？茲敘述如下：

　㈠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

筆土地是否成立買賣契約？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蘇清泉於43年間向被

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已繳納購地價金，並取得

被告屏東市公所核發之系爭產權證明書，迄未就系爭2筆土

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張：蘇清泉於向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於46年間將

系爭2筆土地售予被告庚○○，被告庚○○於46年9月2日將

系爭2筆土地再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林吳玉露等情，被告屏東

市公所否認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

間，就系爭2筆土地成立買賣契約之事實，被告未○○等12

人(除辛○○外)則否認蘇清泉曾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被告庚

○○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及追加原告就前開有

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提出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承購申請登記保證金

收據、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抽籤條、屏東市公所收

入繳款書、收據、土地所有權狀、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

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屏東市公所47年2月3日、69年9

月11日、69年9月21日、70年12月21日函、屏東市中央市場

基地代收地價稅聯單收執聯、告訴書、賣渡證、地價稅繳納

通知書、屏東市公所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房捐繳納通知

書、屏東縣稅捐稽徵處81年12月10日函、屏東縣政府稅務局

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69至2

12頁、卷二第123頁、第157頁)。又原告於本院113年4月11

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場提出上開抽籤條、繳款書、收據、土

地所有權狀(僅4-18地號土地部分)等文件之正本供本院查驗

(見本院一第110頁)，而前開文件均為屏東市公所所製文

書，蘇清泉向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因而取得前開

對於買賣土地致關重要之文件，如蘇清泉未再將系爭2筆土

地出售他人，衡情應由蘇清泉自行保管前開文件，而無由原

告即林吳玉露之繼承人之一輾轉取得，並加以保管之理。

　⒊觀之原告提出之賣渡證，記載：「一、屏東市○○市○○○

街○號地皮及建築權以新台幣伍萬伍仟元正(內現款叁萬元

信用合作社于民國四十六年九月六日付款之金額貳萬伍仟元

支票壹張)斷買與屏東市○○里○○路○○號吳玉露即日交

清。二、課在此地皮之一切稅金(如四十三度起之地價稅、

地價增值稅及由蘇清泉轉讓登記費)均要買受認負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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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之土地登記、建築物登記出賣人無權干涉，並不負責

任。四、市○○○○○○0○○路○號)壹紙，市場店鋪申請

承購保證金收據(額面新台幣壹仟伍佰元)中央市場基地價繳

款收據貳張(額面計壹萬貳仟伍佰元)與買受人存執。五、該

地至竣工止用出賣人名義建築，若辦手續上需要蓋章時出賣

人無條件應付其便，但因使用名義而所課之稅金買受人要負

擔。茲立憑證同樣貳份各執乙份存照 買受人 林吳玉露 出

賣人 庚○○ 出賣人未成年之關係人父代收 立證人顏呂蛋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九月二日」(見本院卷一第97頁)。

　⒋所謂「○○街5號」，係指屏東市公有中央市○○○○○○

街○0號」之基地，而該基地即為系爭2筆土地，此觀屏東市

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抽籤條、產權移轉證明書、收入繳款

書及土地所有權狀之記載自明(見本院卷一第71頁至75頁、

第79頁、第81頁)。被告丑○○、巳○○、寅○○、卯○○

辯稱：所謂「屏東市○○市○○○街0號」，應係蘇清泉繳

納店鋪設計費所購買之可作為店鋪使用之建物或地上物之門

牌號碼，非指系爭2地號土地本體云云，尚難憑採。而蘇清

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之抽籤條、繳款書、收據、土地所有權

狀等文件，現由原告保管，已如前述，核與前開賣渡證記載

被告庚○○交付相關文件予林吳玉露之情形相符，是被告庚

○○與林吳玉露間，確於46年9月2日就系爭2筆土地成立買

賣契約，被告庚○○並交付蘇清泉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

爭2筆土地時所取得之重要文件予林吳玉露等事實，堪認屬

實。

　⒌原告雖未提出蘇清泉與被告庚○○間之買賣契約文件為證，

惟倘被告庚○○未向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則其應無從

取得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時之重要文件。又依原告提出

之屏東市中央市場基地代收地價稅聯單收據聯(見本院卷一

第85頁)，可見其記載坐落舊街段二小段4-11地號土地之所

有權人為被告庚○○，收納46年下一期之地價稅432元，收

納期限為47年1月5日，收納地點為屏東市公所，經手人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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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水源等文字，並蓋有「屏東市公所屏47.2.5收稅之章」，

而於該收據右側寫有直式「林吳玉露」等情，則被告屏東市

公所當時承辦人員，對於前開代收地價稅聯單收據聯記載所

有權人為被告庚○○乙節，未拒絕受理46年下期地價稅之繳

納，並開立收據聯交付被告庚○○或他人收執，原告主張：

被告庚○○於46年9月2日前向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等

語，應非子虛。

　⒍林吳玉露於46年12月27日向被告屏東市公所申請「中央市○

○○街○○號店鋪基地」有關通知受件人之更改事宜，被告

屏東市公所於47年2月3日回覆略以：須繳清46年下期份地價

稅後，應予照准等語；林吳玉露於00年0月間向屏東縣政府

提出「告訴書」，向屏東縣政府陳情，意旨略以：蘇清泉於

46年5月25日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建築基地即現在中央市

○○○街00號，同年蘇清泉又將該基地賣予被告庚○○，隔

年被告庚○○移居臺南，將該基地權賣予伊，伊於46年向被

告屏東市○○○○○○○○街00號，經市長准予建築，嗣後

被告屏東市公所不肯將該基地權移交伊登記，已逾20年之久

等語；屏東縣政府於69年9月11日將前開告訴書函轉被告屏

東市公所，請被告屏東市公所查明4-11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

案；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9月22日發函予林吳玉露，內容

略以：系爭2筆土地經查產權原係市公所所有，於43年3月15

日業已出售於蘇清泉，並於46年5月16日核發產權移轉證明

書及所有權狀予蘇君，以憑辦理產權登記，嗣後蘇君不將產

權移轉書件按土地登記規定向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產權移轉

登記，而私人間將土地過賣給被告庚○○，顏君又將土地轉

賣給林吳玉露，不辦土地移轉登記，被告屏東市公所與林吳

玉露間並無發生買賣行為，林吳玉露請求將土地產權交與其

並辦理移轉登記，依法不許，被告屏東市公所發現上情後，

即請林吳玉露與蘇清泉及被告庚○○接洽趕辦產權移轉登記

手續，林吳玉露吱唔其詞表示無法又無力辦理，惟願繳納各

期地價稅，因此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9月6日函請屏東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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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處將系爭2筆土地基地地價稅自68年下期起納稅管理人姓

名更訂為蘇清泉，以利其繳納，並請稅捐機關自46年下期起

至68年上期止，每年應繳地價稅分別計算惠告以憑處理(追

繳)，本案仍請逕與被告庚○○與蘇清泉合辦(見本院卷一第

91至93頁)；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11月17日發函予蘇清

泉，副本送林吳玉露，記載略以：系爭2筆土地於00年0月00

日出售予蘇清泉，並於46年5月16日核給產權移轉證書，嗣

蘇清泉不按規定辦理登記，而將土地轉讓被告庚○○，被告

庚○○又將土地轉讓予林吳玉露，均不辦登記，致被告屏東

市公所繼續繳納系爭2筆土地之地價稅，被告屏東市公所於0

0年0月間查覺上情，函請屏東稅捐稽徵處自69年上期起地價

稅納稅管理人名義更定為蘇清泉，以利繳納，請按時繳納等

語；被告屏東市所於70年12月21日發函，通知屏東縣稅捐稽

徵處，略以：系爭2筆土地業已出售，經調查，現使用管理

人為林吳玉露，在移轉登記手續尚未完成前，請自70年上期

將納稅管理人更載為林吳玉露等語；屏東縣稅捐稽徵處自70

年2期以後之地價稅繳納通知書已列載系爭2筆土地使用人為

林吳玉露等情，有告訴書、屏東縣政府69年9月11日函、屏

東市公所47年2月3日函、69年9月21日函、69年11月17日

函、70年12月21日函及地價稅繳納通知書在卷可參(見本院

卷一第83頁、第87頁、第89頁、第91至93頁、第95頁、第99

頁、第101至117頁)。

　⒎依上可知，林吳玉露於46年9月2日向被告庚○○買受系爭2

筆土地後，於46年12月27日向被告屏東市公所申請更改「中

央市○○○街○○號店鋪基地」相關文件之通知人，又於69

年間就系爭2筆土地產權移轉事宜向屏東縣政府陳情，經屏

東縣政府將陳情函轉送被告屏東市公所，指示查明辦理後，

依被告屏東市公所調查之結果，認蘇清泉買受系爭2筆土

地，業於46年5月16日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蘇清泉未持之

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被

告庚○○，復經被告庚○○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林吳玉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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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辦理移轉登記，且系爭2筆土地之使用管理人為林吳玉

露等情，被告屏東市公所於70年12月21日函請屏東縣稅捐稽

徵所辦理自70年上期將納稅管理人更載為林吳玉露，業據屏

東縣稅捐稽徵所變更並通知林吳玉露繳交相關稅賦等事實。

又依原告提出之房捐繳納通知書及房屋稅籍證明書(見本院

卷一第133至205頁、第209頁)，可見屏東縣○○市○○里○

○街000號房屋(門牌整編前為○○街00號)，自52年以前起

納房屋稅捐，納稅義務人為林吳玉露，而被告就原告主張該

房屋坐落系爭2筆土地上乙節，未為爭執，堪認林吳玉露自4

6年9月2日向被告庚○○購買系爭2筆土地後，即在土地上興

建○○街00號房屋，並曾於46年、69年間積極處理系爭2筆

土地產權過戶事宜。是自46年9月2日起，系爭2筆土地係由

林吳玉露所占有使用之事實，應堪認定。

　⒏原告提出被告屏東市公所就蘇清泉承買系爭2筆土地迄今仍

未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事件之內部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13、21

5頁)，被告屏東市公所未爭執該文件之形式真正，堪認前開

文件確屬被告屏東市公所之人員所為，應屬真正。前開文件

記載略以：經調查檔案室檔案，因年代久遠，現僅留存69年

檔案資料，當年承辦人於69年清查系爭2筆土地時，上呈簽

文陳述系爭2筆土地，於43年已辦理出售，並於46年核發產

權移轉證明書及所有權狀予承買人蘇清泉，然因蘇清泉未繼

續向屏東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卻逕行於46

年間私下轉賣予被告庚○○，而被告庚○○又私下轉賣予林

吳玉露；承辦人於69年簽文有詳細陳述，找來林吳玉露詢問

土地疑事，林吳玉露表示產權移轉證明書及所有權狀在其手

上，然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情卻吱唔其詞，陳述無法

又無力，承辦人另於69年發文通知蘇清泉儘快辦理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惟蘇清泉完全不予理置移轉登記事情，亦不願

繳納地價稅，而林吳玉露陳述表態願意繳納地價稅，依當年

公所採取處理方式為該土地已出售完成是事實，肇生地價稅

由何人繳納問題，因而同意林吳玉露繳納地價稅等語。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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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文件之記載，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11月17日發函通知蘇

清泉辦理系爭2筆土地移轉登記事宜，未獲蘇清泉置理，其

亦不願繳納系爭2筆土地之地價稅。蘇清泉既為系爭2筆土地

之合法買受人，復經被告屏東市公所發給屏東縣屏東市公所

出售中央市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及土地所有權狀，其

未據以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任由林吳玉露自46

年起占用土地，並建築房屋，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11月17

日發函通知蘇清泉處理系爭2筆土地產權移轉事宜，明載

「蘇情泉將土地轉讓被告庚○○，被告庚○○又將土地轉讓

予林吳玉露，均不辦登記」等情節，蘇清泉對於前開情節未

表示異議，僅明示不願繳納系爭2筆土地之地價稅，此應係

因蘇清泉已將系爭2筆土地出賣予被告庚○○，其主觀上認

系爭2筆土地後續事宜與其無關所致，益徵原告主張：蘇清

泉已於46年9月2日前與被告庚○○成立買賣契約，約定蘇清

泉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售予被告庚○○之情節，堪予採

信。

　⒐從而，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就

系爭2筆土地均成立買賣契約之事實，洵堪認定。被告抗辯

前開買賣契約均不存在云云，即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及代位請求被告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

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

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5條、第128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

「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

上之障礙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30號判決意旨參

照)。次按民法第242條前段所定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

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之先決條

件，須債務人果有此權利，且在可以行使之狀態，始有債權

人代位行使之可言(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381號判決先例意

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屏東市公所、庚○○與蘇清泉均怠於履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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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關係所生之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義務，依民法第242

條及第348條第1項規定，伊及追加原告得代位被告庚○○，

向其餘被告請求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並得請求被告庚○

○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

云云。被告未○○等12人(除蘇榮己)均主張被告庚○○對蘇

清泉之買賣債權請求權已罹於15年時效期間而消滅，被告屏

東市公所則主張蘇清泉對其之買賣債權請求權亦罹於15年時

效期間而消滅等語。查被告未○○等12人同為被告蘇清泉之

繼承人或再轉繼承人，本件訴訟標的於其等間需合一確定，

是被告未○○等12人(除辛○○外)所為時效抗辯，既有利於

其等全體，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效力及

於被告辛○○。

　⒊蘇清泉與被告屏東市公所、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

○○及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均各存在買賣契約等

情，業如前述，則基於各該買賣契約，林吳玉露之繼承人即

原告及追加原告對於被告庚○○，與被告庚○○對於蘇清泉

之繼承人即被告未○○等12人，暨被告未○○等12人對於被

告屏東市公所，固各有得請求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之債

權存在，惟自各該買賣契約成立迄今，前開債權請求權之行

使，均顯逾15年之消滅時效期間，被告(除庚○○外)主張時

效抗辯，自得拒絕其等之給付。從而，原告及追加原告代位

被告庚○○向被告未○○等12人，及再代位被告未○○等12

人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請求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均

屬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⒋被告庚○○雖同意原告之請求，按當事人為訴訟標的之認

諾，依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法院固應本於認諾為該當

事人敗訴之判決者，惟仍以該認諾不違背法律之強行規定，

且該訴訟標的為該當事人所得處分者為限。關於原告代位被

告庚○○請求被告未○○等12人，及再代位被告未○○等12

人請求被告屏東市公所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部分，

均屬無據，已如前述。被告庚○○既無法成為系爭2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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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有權人，則被告庚○○認諾原告之請求而對於原告所負

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之義務，即屬給付不能，此屬可歸

責於被告庚○○事由所致給付不能，債權雖仍存在，而其內

容則已變更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復以原定之給付為標的，

僅得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不得請求為

原定之給付（司法院院字第2478號解釋、最高法院39年台上

字第41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庚○

○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部分，即無以達訴

訟目的，難謂有保護必要及實益，是被告庚○○所為認諾，

亦不生認諾之效力，本院不得本於認諾而為其敗訴之判決，

而應駁回原告及追加原告此部分之訴。

　㈢原告及追加原告請求確認其等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

筆土地，有占有權利，是否有理由？

　⒈按買賣標的物已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尚未交付買受人者，

出賣人依民法第348條規定，本負有交付標的物予買受人之

義務，倘出賣人其後將該標的物基於債之關係再讓與第三

人，並移轉占有時，因出賣人違反買賣契約之內容，該第三

人占有標的物對買受人而言，應無正當占有權源，買受人固

得對該第三人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惟該買賣契約如經合

法解除者，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與自始未訂契約同，出賣

人已不負交付買賣標的物予買受人之義務，則出賣人將其占

有之標的物讓與第三人，並移轉占有，即無違反買賣契約之

內容可言。於此情形，原基於一定法律關係（尤其債之關

係）自出賣人直接取得占有之第三人，因出賣人對於買受人

本有合法占有之權利（甚至得向買受人請求回復所有權登

記），其移轉占有亦已不違反買賣契約之內容，該第三人自

得基於「占有連鎖 （Besitzkette）」之原理，對於取得所

有權之買受人主張有合法占有之權源，初與第三人基於債之

相對性（債之關係僅存在於契約當事人之間）不能對抗物之

所有人未盡相同(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48號、101年

度台上字第224號判決意旨參照)。前開占有連鎖法理，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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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買賣契約當事人間債之關係效力交錯適用之當然結果，與

民法第757條規定之依法律或習慣創設之物權有別。

　⒉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

否之訴，亦同。前項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

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及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

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

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

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

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

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依占有連

鎖法理，確認其與追加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

土地，有占有權利，所確認者乃占有之法律關係是否存在，

並非占有本身。而被告屏東市公所否認原告及追加原告有占

有之連鎖關係，致原告及追加原告占有系爭2筆土地之法律

上地位有不安之狀態，且原告及追加原告請求被告依序移轉

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部分，亦經本院認定無理由，而不能提

起他訴訟，自應認原告及追加原告所提起之本件確認之訴，

有確認利益。被告屏東市公所抗辯：民法之占有係單純之事

實，並非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云云，尚非

可採。

　⒊經查，蘇清泉於46年9月2日前出售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予被

告庚○○，被告庚○○又於46年9月2日將前開所有權售予林

吳玉露，並即由林吳玉露占有使用系爭2筆土地迄至其死亡

時，已如前述，則蘇清泉因與被告屏東市公所間之買賣契約

而取得系爭2筆土地之占有權源，被告庚○○基於與蘇清泉

間之買賣契約，亦取得系爭2筆土地之占有權源，林吳玉露

則本於與被告庚○○間之買賣契約，有權占有系爭2筆土

地，彼等有占有連鎖之關係。原告及追加原告既為林吳玉露

之繼承人，其等依占有連鎖之法理，主張對被告屏東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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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占有系爭2筆土地之權利，即屬有理，應予准許。

　⒋被告屏東市公所主張：占有連鎖僅在不動產之買受人及次買

受人間始可主張，而伊公所為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不

受買受人及次買受人間買賣契約之拘束，本件應無占有連鎖

法理之適用，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就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

利，於法無據云云，既與買賣契約當事人間債之關係效力交

錯適用之結果不符，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民法第24

2條及第348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

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㈡被告屏

東市公所應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未○○等12

人；被告未○○等12人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

告庚○○；被告庚○○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於主文第1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超過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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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5號
原      告  林翠香    住○○市○○區○○○路00號10樓之1


訴訟代理人  楊靖儀律師
追 加原 告  林昱宏  
            林維偉  
            林維達  
            林威志  
被      告  屏東市公所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琪  
訴訟代理人  錢政銘律師
被      告  顏善雄  
            蘇榮華  






            蘇己展  




            蘇美玉  
上 列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洪啓元  
被      告  蘇榮茂  
            蘇美珠  
            施桂雀  
            蘇湘庭  




兼上列四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俊名  
被      告  蘇健明  
            蘇筱婉  
            蘇惠婉  
            蘇惠琴  
上 列四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水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坐落○○縣○○市○街段○○段0000○0000地號土地，有占有權利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屏東市公所負擔2分之1，餘由原告及追加原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基於公同共有法律關係為請求者，屬固有之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起訴，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如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原告得聲請法院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75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其與追加原告同為訴外人林吳玉露之繼承人，共同繼承林吳玉露基於買賣關係對被告庚○○之債權，原告基於繼承及買賣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坐落屏東縣○○市○街段○○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4-11、4-18地號土地，合稱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並基於前開買賣關係債權，請求或代位請求被告屏東市公所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未○○、午○○、癸○○、子○○、己○○、辛○○、辰○○、丑○○、巳○○、寅○○、卯○○、壬○○等12人（下稱被告未○○等12人），被告未○○等12人再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庚○○，被告庚○○再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本件依原告前揭主張，係行使或代位行使繼承自林吳玉露之買賣關係債權，應屬林吳玉露所遺之債權，原告與追加原告就前開債權為公同共有關係，自有合一確定之必要。本院依原告之聲請，於民國113年4月24日以裁定命追加原告限期追加為原告，然其等逾期未追加，依上開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視為已一同起訴，而同列為原告。又被告辛○○及追加原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及被告屏東市公所、庚○○、未○○、午○○、癸○○、子○○、己○○、辰○○、丑○○、巳○○、寅○○、卯○○、壬○○之聲請，由其等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未○○等12人之被繼承人蘇清泉於43年間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已繳納購地價金，並取得被告屏東市公所核發之屏東縣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下系爭產權證明書)及所有權狀，嗣後，蘇清泉於46年9月2日前之46年間，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被告庚○○，被告庚○○又於46年9月2日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林吳玉露，此後系爭2筆土地即由林吳玉露使用，並在其上興建門牌屏東縣○○市○○街00號房屋(門牌整編後為○○街000號)及開設店舖。伊及追加原告為林吳玉露之繼承人或代位繼承人，共同繼承林吳玉露基於與被告庚○○間買賣關係而來之權利，乃有權占有使用系爭2筆土地之人，詎被告屏東市公所否認伊及追加原告占有之合法權源，致伊及追加原告法律上之地位陷於不安之狀態，得經由確認之訴加以除去，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伊及追加原告就系爭2筆土地對被告屏東市公所有占有權利。其次，被告屏東市公所、庚○○與蘇清泉均怠於履行各買賣關係之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義務，迄未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基於各該買賣關係，伊及追加原告因繼承林吳玉露對被告庚○○之債權，被告庚○○則為蘇清泉之債權人，蘇清泉又為被告屏東市公所之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及第348條第1項規定，伊及追加原告得代位被告庚○○，向其餘被告請求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並得請求被告庚○○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等情，並聲明：㈠確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原告訴之聲明記載被告屏東市公所「所有」系爭2筆土地，與土地謄本登載狀況不符，究其真意，應指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於無害其聲明之內容，逕予更正)，有占有權利。㈡被告屏東市公所應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未○○等12人；被告未○○等12人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庚○○；被告庚○○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追加原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屏東市公所陳稱：林吳玉露係與庚○○成立系爭2筆土地之買賣契約，伊公所並非該買賣契約之當事人，自不受該買賣契約之拘束，且民法之占有係單純之事實，並非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又占有連鎖僅在不動產之買受人及次買受人間始可主張，而伊公所為系爭2筆土地之管理者，不受買受人及次買受人間買賣契約之拘束，本件應無占有連鎖法理之適用，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就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於法無據。其次，伊公所於43年3月15日與蘇清泉就系爭2筆土地成立買賣契約，並於46年5月16日核發系爭產權證明書予蘇清泉，蘇清泉至遲於46年即得依法辦理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詎其竟未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逕將系爭2筆土地轉售被告庚○○，被告庚○○再於00年0月間將系爭2筆土地轉售林吳玉露，伊公所否認蘇清泉與庚○○及庚○○與原告間存在買賣契約，縱其等間確有買賣契約存在，各該買賣契約僅有債之相對效力，對伊公所並無拘束力。況且，且原告遲至112年5月4日方代位請求伊公所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其請求權亦已逾15年之消滅時效，伊公所主張時效抗辯，拒絕給付。再者，林吳玉露自46年起如認為其屬系爭2筆土地之買受人，而得請求移轉登記爭2筆土地所有權或主張有使用權，應於斯時起，儘速向蘇清泉或被告為主張，惟原告迄今方提起本件訴訟，應屬權利濫用，不得請求伊公所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庚○○陳稱：於46年間，伊年方5歲，不清楚事情經過，據訴外人即伊祖母顏呂蛋生前向伊所述，訴外人即伊父顏春濤確實有代理伊向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並轉賣他人，惟顏呂蛋就細節並未向伊詳述。顏春濤於49年過世，伊母亦於2年前過世，目前沒有瞭解事情經過之長輩可以詢問等語，並聲明：同意原告之請求。
　㈢被告癸○○陳稱：伊不爭執蘇清泉有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惟當時蘇清泉抽籤取得市場攤位土地之買受權，實屬不易，而市場攤位之土地於當時極具價值，縱使未自行經營，亦不可能輕易賣出，至多僅將使用權讓給他人，故伊否認蘇清泉有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出售予被告庚○○之事實。是以，原告代位被告庚○○請求被告未○○等12人移轉土地，於法無據。其次，縱認蘇清泉曾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出售予被告庚○○，其等間之買賣契約發生於43年至46年間，被告庚○○對蘇清泉之債權請求權因罹於15年消滅時效，業已消滅，伊主張時效抗辯，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午○○、子○○、己○○、辰○○、壬○○、未○○陳稱：原告未舉證證明蘇清泉與被告庚○○間確實成立買賣契約，被告庚○○應係在未與蘇清泉成立買賣契約書之情形下，擅自以自己名義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林吳玉露，且林吳玉露竟於被告庚○○未取得相關權利證明文件情形下，向被告庚○○購買系爭2筆土地，顯與常情不符，是蘇清泉與被告庚○○間既無成立買賣契約，則原告代位請求被告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於法即屬無據。其次，縱認蘇清泉與被告庚○○間確實成立買賣契約，其等間之買賣契約成立於43年至46年間，被告庚○○對蘇清泉之債權請求權因罹於15年消滅時效，業已消滅，伊主張時效抗辯，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㈤被告丑○○、巳○○、寅○○、卯○○陳稱：其等否認被告庚○○與蘇清泉間就系爭2筆土地有買賣契約存在，蘇清泉於44年9月2日曾繳納中央市場店鋪設計費，則其所購得之標的應為系爭2筆土地及其上可作為店鋪使用之建物或地上物，否則蘇清泉於土地價款外，應無須另行繳納店鋪設計費，是所謂「屏東市○○市○○○街0號」，應係蘇清泉繳納店鋪設計費所購買之可作為店鋪使用之建物或地上物之門牌號碼。其次，被告屏東市公所於46年5月16日發給中央市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其上明確記載蘇清泉所購得之土地為4-11、4-18地號，倘被告庚○○於46年9月2日所售予林吳玉露之標的包含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其既明知系爭2筆土地之地號，應無再於讓渡證記載「屏東市○○市○○○街○號」之可能，且如其等買賣之標的為土地，應無強調「建築權」之必要，是原告提出讓渡證所記載之「屏東市○○市○○○街○號地皮及建築權」，應僅有使用地面擺放攤未及興建店鋪之權利，並無包含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再者，蘇清泉所有權狀及相關文件之移轉原因眾多，可能為擔保、抵押、遺失、互易及借名登記等等，非必為買賣，被告庚○○自述46年9月2日時其年方6歲，則其祖母顏呂蛋取得權狀及相關文件之原因，是否為買賣，實非無疑；縱認確為買賣，被告庚○○所購得者，是否包含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亦有疑義。另，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間要求林吳玉露與蘇清泉及被告庚○○接洽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手續，林吳玉露竟「吱唔其詞表示無法又無力辦理」，益徵其並未購得系爭2筆土地。此外，縱認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確就系爭2筆土地有買賣契約存在，被告庚○○對蘇清泉基於買賣關係而生之債權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其等主張時效抗辯，得拒絕履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㈥被告辛○○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登記謄本、地籍異動索引、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民事庭查詢表暨索引卡、和解筆錄、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承購申請登記保證金收據、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抽籤條、屏東市公所收入繳款書、收據、土地所有權狀、屏東縣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3、45頁、第59至81頁、第209頁、第211頁、第227至305頁、第309至315頁；本院卷二第155、156頁、第157至161頁)，堪認屬實。
　㈠坐落屏東縣○○市○街段○○段0地號土地，於42年12月2日因分割轉載而登記為屏東市所有。系爭2筆土地係於46年1月23日分割自前開4地號土地，現管理者為被告屏東市公所。
　㈡蘇清泉於43年間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已繳納購地價金，並取得被告屏東市公所核發之系爭產權證明書及土地所有權狀，迄未就系爭2筆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㈢林吳玉露於101年3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原告(女)、追加原告乙○○、丙○○、丁○○、甲○○(孫，均為代位繼承)。
　㈣蘇清泉於83年4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未○○等12人。
　㈤門牌屏東縣○○市○○里○○街000號房屋於門牌整編前為同市○○里00號，該屋納稅義務人原為林吳玉露，嗣後變更為原告。
　㈥本院110年度訴字第280號追加原告甲○○、丁○○、丙○○及原告間共有物分割事件，其等於訴訟中和解成立，其和解成立內容記載：「四、兩造共有門牌號碼屏東縣○○市○○街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兩造同意全部分歸被告戊○○所有，但被告戊○○應於民國111年3月31日前補償原告甲○○、丁○○各新台幣104,009元、補償被告丙○○新台幣41,603元」、「五、原告甲○○、丁○○與被告丙○○同意就前項分割結果，於被告戊○○給付前項補償金額後，逕由被告戊○○持向稅務機關辦理房屋稅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原告甲○○、丁○○、被告丙○○並同意於半必登記時交付房屋予被告戊○○」。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是否成立買賣契約？㈡原告請求及代位請求被告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是否於法有據？㈢原告及追加原告請求確認其等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是否有理由？茲敘述如下：
　㈠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是否成立買賣契約？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蘇清泉於43年間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已繳納購地價金，並取得被告屏東市公所核發之系爭產權證明書，迄未就系爭2筆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主張：蘇清泉於向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於46年間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被告庚○○，被告庚○○於46年9月2日將系爭2筆土地再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林吳玉露等情，被告屏東市公所否認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成立買賣契約之事實，被告未○○等12人(除辛○○外)則否認蘇清泉曾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被告庚○○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及追加原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提出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承購申請登記保證金收據、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抽籤條、屏東市公所收入繳款書、收據、土地所有權狀、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屏東市公所47年2月3日、69年9月11日、69年9月21日、70年12月21日函、屏東市中央市場基地代收地價稅聯單收執聯、告訴書、賣渡證、地價稅繳納通知書、屏東市公所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房捐繳納通知書、屏東縣稅捐稽徵處81年12月10日函、屏東縣政府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69至212頁、卷二第123頁、第157頁)。又原告於本院113年4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場提出上開抽籤條、繳款書、收據、土地所有權狀(僅4-18地號土地部分)等文件之正本供本院查驗(見本院一第110頁)，而前開文件均為屏東市公所所製文書，蘇清泉向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因而取得前開對於買賣土地致關重要之文件，如蘇清泉未再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他人，衡情應由蘇清泉自行保管前開文件，而無由原告即林吳玉露之繼承人之一輾轉取得，並加以保管之理。
　⒊觀之原告提出之賣渡證，記載：「一、屏東市○○市○○○街○號地皮及建築權以新台幣伍萬伍仟元正(內現款叁萬元信用合作社于民國四十六年九月六日付款之金額貳萬伍仟元支票壹張)斷買與屏東市○○里○○路○○號吳玉露即日交清。二、課在此地皮之一切稅金(如四十三度起之地價稅、地價增值稅及由蘇清泉轉讓登記費)均要買受認負擔。三、今後之土地登記、建築物登記出賣人無權干涉，並不負責任。四、市○○○○○○0○○路○號)壹紙，市場店鋪申請承購保證金收據(額面新台幣壹仟伍佰元)中央市場基地價繳款收據貳張(額面計壹萬貳仟伍佰元)與買受人存執。五、該地至竣工止用出賣人名義建築，若辦手續上需要蓋章時出賣人無條件應付其便，但因使用名義而所課之稅金買受人要負擔。茲立憑證同樣貳份各執乙份存照 買受人 林吳玉露 出賣人 庚○○ 出賣人未成年之關係人父代收 立證人顏呂蛋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九月二日」(見本院卷一第97頁)。
　⒋所謂「○○街5號」，係指屏東市公有中央市○○○○○○街○0號」之基地，而該基地即為系爭2筆土地，此觀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抽籤條、產權移轉證明書、收入繳款書及土地所有權狀之記載自明(見本院卷一第71頁至75頁、第79頁、第81頁)。被告丑○○、巳○○、寅○○、卯○○辯稱：所謂「屏東市○○市○○○街0號」，應係蘇清泉繳納店鋪設計費所購買之可作為店鋪使用之建物或地上物之門牌號碼，非指系爭2地號土地本體云云，尚難憑採。而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之抽籤條、繳款書、收據、土地所有權狀等文件，現由原告保管，已如前述，核與前開賣渡證記載被告庚○○交付相關文件予林吳玉露之情形相符，是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確於46年9月2日就系爭2筆土地成立買賣契約，被告庚○○並交付蘇清泉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時所取得之重要文件予林吳玉露等事實，堪認屬實。
　⒌原告雖未提出蘇清泉與被告庚○○間之買賣契約文件為證，惟倘被告庚○○未向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則其應無從取得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時之重要文件。又依原告提出之屏東市中央市場基地代收地價稅聯單收據聯(見本院卷一第85頁)，可見其記載坐落舊街段二小段4-11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為被告庚○○，收納46年下一期之地價稅432元，收納期限為47年1月5日，收納地點為屏東市公所，經手人員為張水源等文字，並蓋有「屏東市公所屏47.2.5收稅之章」，而於該收據右側寫有直式「林吳玉露」等情，則被告屏東市公所當時承辦人員，對於前開代收地價稅聯單收據聯記載所有權人為被告庚○○乙節，未拒絕受理46年下期地價稅之繳納，並開立收據聯交付被告庚○○或他人收執，原告主張：被告庚○○於46年9月2日前向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等語，應非子虛。
　⒍林吳玉露於46年12月27日向被告屏東市公所申請「中央市○○○街○○號店鋪基地」有關通知受件人之更改事宜，被告屏東市公所於47年2月3日回覆略以：須繳清46年下期份地價稅後，應予照准等語；林吳玉露於00年0月間向屏東縣政府提出「告訴書」，向屏東縣政府陳情，意旨略以：蘇清泉於46年5月25日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建築基地即現在中央市○○○街00號，同年蘇清泉又將該基地賣予被告庚○○，隔年被告庚○○移居臺南，將該基地權賣予伊，伊於46年向被告屏東市○○○○○○○○街00號，經市長准予建築，嗣後被告屏東市公所不肯將該基地權移交伊登記，已逾20年之久等語；屏東縣政府於69年9月11日將前開告訴書函轉被告屏東市公所，請被告屏東市公所查明4-11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案；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9月22日發函予林吳玉露，內容略以：系爭2筆土地經查產權原係市公所所有，於43年3月15日業已出售於蘇清泉，並於46年5月16日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及所有權狀予蘇君，以憑辦理產權登記，嗣後蘇君不將產權移轉書件按土地登記規定向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產權移轉登記，而私人間將土地過賣給被告庚○○，顏君又將土地轉賣給林吳玉露，不辦土地移轉登記，被告屏東市公所與林吳玉露間並無發生買賣行為，林吳玉露請求將土地產權交與其並辦理移轉登記，依法不許，被告屏東市公所發現上情後，即請林吳玉露與蘇清泉及被告庚○○接洽趕辦產權移轉登記手續，林吳玉露吱唔其詞表示無法又無力辦理，惟願繳納各期地價稅，因此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9月6日函請屏東縣稅捐處將系爭2筆土地基地地價稅自68年下期起納稅管理人姓名更訂為蘇清泉，以利其繳納，並請稅捐機關自46年下期起至68年上期止，每年應繳地價稅分別計算惠告以憑處理(追繳)，本案仍請逕與被告庚○○與蘇清泉合辦(見本院卷一第91至93頁)；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11月17日發函予蘇清泉，副本送林吳玉露，記載略以：系爭2筆土地於00年0月00日出售予蘇清泉，並於46年5月16日核給產權移轉證書，嗣蘇清泉不按規定辦理登記，而將土地轉讓被告庚○○，被告庚○○又將土地轉讓予林吳玉露，均不辦登記，致被告屏東市公所繼續繳納系爭2筆土地之地價稅，被告屏東市公所於00年0月間查覺上情，函請屏東稅捐稽徵處自69年上期起地價稅納稅管理人名義更定為蘇清泉，以利繳納，請按時繳納等語；被告屏東市所於70年12月21日發函，通知屏東縣稅捐稽徵處，略以：系爭2筆土地業已出售，經調查，現使用管理人為林吳玉露，在移轉登記手續尚未完成前，請自70年上期將納稅管理人更載為林吳玉露等語；屏東縣稅捐稽徵處自70年2期以後之地價稅繳納通知書已列載系爭2筆土地使用人為林吳玉露等情，有告訴書、屏東縣政府69年9月11日函、屏東市公所47年2月3日函、69年9月21日函、69年11月17日函、70年12月21日函及地價稅繳納通知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83頁、第87頁、第89頁、第91至93頁、第95頁、第99頁、第101至117頁)。
　⒎依上可知，林吳玉露於46年9月2日向被告庚○○買受系爭2筆土地後，於46年12月27日向被告屏東市公所申請更改「中央市○○○街○○號店鋪基地」相關文件之通知人，又於69年間就系爭2筆土地產權移轉事宜向屏東縣政府陳情，經屏東縣政府將陳情函轉送被告屏東市公所，指示查明辦理後，依被告屏東市公所調查之結果，認蘇清泉買受系爭2筆土地，業於46年5月16日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蘇清泉未持之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被告庚○○，復經被告庚○○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林吳玉露，均未辦理移轉登記，且系爭2筆土地之使用管理人為林吳玉露等情，被告屏東市公所於70年12月21日函請屏東縣稅捐稽徵所辦理自70年上期將納稅管理人更載為林吳玉露，業據屏東縣稅捐稽徵所變更並通知林吳玉露繳交相關稅賦等事實。又依原告提出之房捐繳納通知書及房屋稅籍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133至205頁、第209頁)，可見屏東縣○○市○○里○○街000號房屋(門牌整編前為○○街00號)，自52年以前起納房屋稅捐，納稅義務人為林吳玉露，而被告就原告主張該房屋坐落系爭2筆土地上乙節，未為爭執，堪認林吳玉露自46年9月2日向被告庚○○購買系爭2筆土地後，即在土地上興建○○街00號房屋，並曾於46年、69年間積極處理系爭2筆土地產權過戶事宜。是自46年9月2日起，系爭2筆土地係由林吳玉露所占有使用之事實，應堪認定。
　⒏原告提出被告屏東市公所就蘇清泉承買系爭2筆土地迄今仍未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事件之內部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13、215頁)，被告屏東市公所未爭執該文件之形式真正，堪認前開文件確屬被告屏東市公所之人員所為，應屬真正。前開文件記載略以：經調查檔案室檔案，因年代久遠，現僅留存69年檔案資料，當年承辦人於69年清查系爭2筆土地時，上呈簽文陳述系爭2筆土地，於43年已辦理出售，並於46年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及所有權狀予承買人蘇清泉，然因蘇清泉未繼續向屏東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卻逕行於46年間私下轉賣予被告庚○○，而被告庚○○又私下轉賣予林吳玉露；承辦人於69年簽文有詳細陳述，找來林吳玉露詢問土地疑事，林吳玉露表示產權移轉證明書及所有權狀在其手上，然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情卻吱唔其詞，陳述無法又無力，承辦人另於69年發文通知蘇清泉儘快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惟蘇清泉完全不予理置移轉登記事情，亦不願繳納地價稅，而林吳玉露陳述表態願意繳納地價稅，依當年公所採取處理方式為該土地已出售完成是事實，肇生地價稅由何人繳納問題，因而同意林吳玉露繳納地價稅等語。依前開文件之記載，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11月17日發函通知蘇清泉辦理系爭2筆土地移轉登記事宜，未獲蘇清泉置理，其亦不願繳納系爭2筆土地之地價稅。蘇清泉既為系爭2筆土地之合法買受人，復經被告屏東市公所發給屏東縣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及土地所有權狀，其未據以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任由林吳玉露自46年起占用土地，並建築房屋，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11月17日發函通知蘇清泉處理系爭2筆土地產權移轉事宜，明載「蘇情泉將土地轉讓被告庚○○，被告庚○○又將土地轉讓予林吳玉露，均不辦登記」等情節，蘇清泉對於前開情節未表示異議，僅明示不願繳納系爭2筆土地之地價稅，此應係因蘇清泉已將系爭2筆土地出賣予被告庚○○，其主觀上認系爭2筆土地後續事宜與其無關所致，益徵原告主張：蘇清泉已於46年9月2日前與被告庚○○成立買賣契約，約定蘇清泉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售予被告庚○○之情節，堪予採信。
　⒐從而，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均成立買賣契約之事實，洵堪認定。被告抗辯前開買賣契約均不存在云云，即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及代位請求被告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5條、第128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3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242條前段所定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之先決條件，須債務人果有此權利，且在可以行使之狀態，始有債權人代位行使之可言(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38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屏東市公所、庚○○與蘇清泉均怠於履行各買賣關係所生之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義務，依民法第242條及第348條第1項規定，伊及追加原告得代位被告庚○○，向其餘被告請求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並得請求被告庚○○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云云。被告未○○等12人(除蘇榮己)均主張被告庚○○對蘇清泉之買賣債權請求權已罹於15年時效期間而消滅，被告屏東市公所則主張蘇清泉對其之買賣債權請求權亦罹於15年時效期間而消滅等語。查被告未○○等12人同為被告蘇清泉之繼承人或再轉繼承人，本件訴訟標的於其等間需合一確定，是被告未○○等12人(除辛○○外)所為時效抗辯，既有利於其等全體，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效力及於被告辛○○。
　⒊蘇清泉與被告屏東市公所、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及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均各存在買賣契約等情，業如前述，則基於各該買賣契約，林吳玉露之繼承人即原告及追加原告對於被告庚○○，與被告庚○○對於蘇清泉之繼承人即被告未○○等12人，暨被告未○○等12人對於被告屏東市公所，固各有得請求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之債權存在，惟自各該買賣契約成立迄今，前開債權請求權之行使，均顯逾15年之消滅時效期間，被告(除庚○○外)主張時效抗辯，自得拒絕其等之給付。從而，原告及追加原告代位被告庚○○向被告未○○等12人，及再代位被告未○○等12人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請求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均屬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⒋被告庚○○雖同意原告之請求，按當事人為訴訟標的之認諾，依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法院固應本於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者，惟仍以該認諾不違背法律之強行規定，且該訴訟標的為該當事人所得處分者為限。關於原告代位被告庚○○請求被告未○○等12人，及再代位被告未○○等12人請求被告屏東市公所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部分，均屬無據，已如前述。被告庚○○既無法成為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則被告庚○○認諾原告之請求而對於原告所負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之義務，即屬給付不能，此屬可歸責於被告庚○○事由所致給付不能，債權雖仍存在，而其內容則已變更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復以原定之給付為標的，僅得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不得請求為原定之給付（司法院院字第2478號解釋、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41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庚○○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部分，即無以達訴訟目的，難謂有保護必要及實益，是被告庚○○所為認諾，亦不生認諾之效力，本院不得本於認諾而為其敗訴之判決，而應駁回原告及追加原告此部分之訴。
　㈢原告及追加原告請求確認其等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是否有理由？
　⒈按買賣標的物已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尚未交付買受人者，出賣人依民法第348條規定，本負有交付標的物予買受人之義務，倘出賣人其後將該標的物基於債之關係再讓與第三人，並移轉占有時，因出賣人違反買賣契約之內容，該第三人占有標的物對買受人而言，應無正當占有權源，買受人固得對該第三人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惟該買賣契約如經合法解除者，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與自始未訂契約同，出賣人已不負交付買賣標的物予買受人之義務，則出賣人將其占有之標的物讓與第三人，並移轉占有，即無違反買賣契約之內容可言。於此情形，原基於一定法律關係（尤其債之關係）自出賣人直接取得占有之第三人，因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本有合法占有之權利（甚至得向買受人請求回復所有權登記），其移轉占有亦已不違反買賣契約之內容，該第三人自得基於「占有連鎖 （Besitzkette）」之原理，對於取得所有權之買受人主張有合法占有之權源，初與第三人基於債之相對性（債之關係僅存在於契約當事人之間）不能對抗物之所有人未盡相同(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48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24號判決意旨參照)。前開占有連鎖法理，乃各組買賣契約當事人間債之關係效力交錯適用之當然結果，與民法第757條規定之依法律或習慣創設之物權有別。
　⒉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前項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依占有連鎖法理，確認其與追加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所確認者乃占有之法律關係是否存在，並非占有本身。而被告屏東市公所否認原告及追加原告有占有之連鎖關係，致原告及追加原告占有系爭2筆土地之法律上地位有不安之狀態，且原告及追加原告請求被告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部分，亦經本院認定無理由，而不能提起他訴訟，自應認原告及追加原告所提起之本件確認之訴，有確認利益。被告屏東市公所抗辯：民法之占有係單純之事實，並非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云云，尚非可採。
　⒊經查，蘇清泉於46年9月2日前出售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予被告庚○○，被告庚○○又於46年9月2日將前開所有權售予林吳玉露，並即由林吳玉露占有使用系爭2筆土地迄至其死亡時，已如前述，則蘇清泉因與被告屏東市公所間之買賣契約而取得系爭2筆土地之占有權源，被告庚○○基於與蘇清泉間之買賣契約，亦取得系爭2筆土地之占有權源，林吳玉露則本於與被告庚○○間之買賣契約，有權占有系爭2筆土地，彼等有占有連鎖之關係。原告及追加原告既為林吳玉露之繼承人，其等依占有連鎖之法理，主張對被告屏東市公所，有占有系爭2筆土地之權利，即屬有理，應予准許。
　⒋被告屏東市公所主張：占有連鎖僅在不動產之買受人及次買受人間始可主張，而伊公所為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受買受人及次買受人間買賣契約之拘束，本件應無占有連鎖法理之適用，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就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於法無據云云，既與買賣契約當事人間債之關係效力交錯適用之結果不符，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民法第242條及第348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㈡被告屏東市公所應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未○○等12人；被告未○○等12人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庚○○；被告庚○○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於主文第1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5號
原      告  林翠香    住○○市○○區○○○路00號10樓之1

訴訟代理人  楊靖儀律師
追 加原 告  林昱宏  
            林維偉  
            林維達  
            林威志  
被      告  屏東市公所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琪  
訴訟代理人  錢政銘律師
被      告  顏善雄  
            蘇榮華  



            蘇己展  


            蘇美玉  
上 列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洪啓元  
被      告  蘇榮茂  
            蘇美珠  
            施桂雀  
            蘇湘庭  


兼上列四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俊名  
被      告  蘇健明  
            蘇筱婉  
            蘇惠婉  
            蘇惠琴  
上 列四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水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
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坐落○○縣○○市○街段○
○段0000○0000地號土地，有占有權利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屏東市公所負擔2分之1，餘由原告及追加原告連
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
    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
    ，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
    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定有
    明文。次按基於公同共有法律關係為請求者，屬固有之必要
    共同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起訴，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
    缺。如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
    由者，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原告得聲請法院
    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
    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75號裁
    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其與追加原告同為訴外人
    林吳玉露之繼承人，共同繼承林吳玉露基於買賣關係對被告
    庚○○之債權，原告基於繼承及買賣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原
    告及追加原告就坐落屏東縣○○市○街段○○段0000○0000地號土
    地（下分稱4-11、4-18地號土地，合稱系爭2筆土地），有
    占有權利；並基於前開買賣關係債權，請求或代位請求被告
    屏東市公所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未○○、午○
    ○、癸○○、子○○、己○○、辛○○、辰○○、丑○○、巳○○、寅○○、
    卯○○、壬○○等12人（下稱被告未○○等12人），被告未○○等12
    人再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庚○○，被告庚○○
    再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
    有。本件依原告前揭主張，係行使或代位行使繼承自林吳玉
    露之買賣關係債權，應屬林吳玉露所遺之債權，原告與追加
    原告就前開債權為公同共有關係，自有合一確定之必要。本
    院依原告之聲請，於民國113年4月24日以裁定命追加原告限
    期追加為原告，然其等逾期未追加，依上開民事訴訟法第56
    條之1第1項規定，視為已一同起訴，而同列為原告。又被告
    辛○○及追加原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及被告屏東市公所、庚○○
    、未○○、午○○、癸○○、子○○、己○○、辰○○、丑○○、巳○○、寅
    ○○、卯○○、壬○○之聲請，由其等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未○○等12人之被繼承人蘇清泉於43年間向被
    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已繳納購地價金，並取得
    被告屏東市公所核發之屏東縣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店鋪
    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下系爭產權證明書)及所有權狀，嗣後
    ，蘇清泉於46年9月2日前之46年間，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
    被告庚○○，被告庚○○又於46年9月2日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
    林吳玉露，此後系爭2筆土地即由林吳玉露使用，並在其上
    興建門牌屏東縣○○市○○街00號房屋(門牌整編後為○○街000號
    )及開設店舖。伊及追加原告為林吳玉露之繼承人或代位繼
    承人，共同繼承林吳玉露基於與被告庚○○間買賣關係而來之
    權利，乃有權占有使用系爭2筆土地之人，詎被告屏東市公
    所否認伊及追加原告占有之合法權源，致伊及追加原告法律
    上之地位陷於不安之狀態，得經由確認之訴加以除去，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伊及追加原告就系
    爭2筆土地對被告屏東市公所有占有權利。其次，被告屏東
    市公所、庚○○與蘇清泉均怠於履行各買賣關係之移轉系爭2
    筆土地所有權義務，迄未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基於
    各該買賣關係，伊及追加原告因繼承林吳玉露對被告庚○○之
    債權，被告庚○○則為蘇清泉之債權人，蘇清泉又為被告屏東
    市公所之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及第348條第1項規定，伊
    及追加原告得代位被告庚○○，向其餘被告請求依序移轉系爭
    2筆土地，並得請求被告庚○○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予
    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等情，並聲明：㈠確認原告及追加
    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原告訴之聲明記載
    被告屏東市公所「所有」系爭2筆土地，與土地謄本登載狀
    況不符，究其真意，應指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
    土地，於無害其聲明之內容，逕予更正)，有占有權利。㈡被
    告屏東市公所應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未○○等12
    人；被告未○○等12人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
    庚○○；被告庚○○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追
    加原告公同共有。追加原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
    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屏東市公所陳稱：林吳玉露係與庚○○成立系爭2筆土地之
    買賣契約，伊公所並非該買賣契約之當事人，自不受該買賣
    契約之拘束，且民法之占有係單純之事實，並非法律關係，
    不得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又占有連鎖僅在不動產之買受
    人及次買受人間始可主張，而伊公所為系爭2筆土地之管理
    者，不受買受人及次買受人間買賣契約之拘束，本件應無占
    有連鎖法理之適用，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就系爭2筆土地有占
    有權利，於法無據。其次，伊公所於43年3月15日與蘇清泉
    就系爭2筆土地成立買賣契約，並於46年5月16日核發系爭產
    權證明書予蘇清泉，蘇清泉至遲於46年即得依法辦理系爭2
    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詎其竟未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逕將系爭2筆土地轉售被告庚○○，被告庚○○再於00年0月間將
    系爭2筆土地轉售林吳玉露，伊公所否認蘇清泉與庚○○及庚○
    ○與原告間存在買賣契約，縱其等間確有買賣契約存在，各
    該買賣契約僅有債之相對效力，對伊公所並無拘束力。況且
    ，且原告遲至112年5月4日方代位請求伊公所移轉系爭2筆土
    地之所有權，其請求權亦已逾15年之消滅時效，伊公所主張
    時效抗辯，拒絕給付。再者，林吳玉露自46年起如認為其屬
    系爭2筆土地之買受人，而得請求移轉登記爭2筆土地所有權
    或主張有使用權，應於斯時起，儘速向蘇清泉或被告為主張
    ，惟原告迄今方提起本件訴訟，應屬權利濫用，不得請求伊
    公所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庚○○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庚○○陳稱：於46年間，伊年方5歲，不清楚事情經過，據
    訴外人即伊祖母顏呂蛋生前向伊所述，訴外人即伊父顏春濤
    確實有代理伊向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並轉賣他人，惟
    顏呂蛋就細節並未向伊詳述。顏春濤於49年過世，伊母亦於
    2年前過世，目前沒有瞭解事情經過之長輩可以詢問等語，
    並聲明：同意原告之請求。
　㈢被告癸○○陳稱：伊不爭執蘇清泉有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
    爭2筆土地，惟當時蘇清泉抽籤取得市場攤位土地之買受權
    ，實屬不易，而市場攤位之土地於當時極具價值，縱使未自
    行經營，亦不可能輕易賣出，至多僅將使用權讓給他人，故
    伊否認蘇清泉有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出售予被告庚○○之事
    實。是以，原告代位被告庚○○請求被告未○○等12人移轉土地
    ，於法無據。其次，縱認蘇清泉曾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出
    售予被告庚○○，其等間之買賣契約發生於43年至46年間，被
    告庚○○對蘇清泉之債權請求權因罹於15年消滅時效，業已消
    滅，伊主張時效抗辯，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午○○、子○○、己○○、辰○○、壬○○、未○○陳稱：原告未舉
    證證明蘇清泉與被告庚○○間確實成立買賣契約，被告庚○○應
    係在未與蘇清泉成立買賣契約書之情形下，擅自以自己名義
    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林吳玉露，且林吳玉露竟於被告庚○○
    未取得相關權利證明文件情形下，向被告庚○○購買系爭2筆
    土地，顯與常情不符，是蘇清泉與被告庚○○間既無成立買賣
    契約，則原告代位請求被告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
    於法即屬無據。其次，縱認蘇清泉與被告庚○○間確實成立買
    賣契約，其等間之買賣契約成立於43年至46年間，被告庚○○
    對蘇清泉之債權請求權因罹於15年消滅時效，業已消滅，伊
    主張時效抗辯，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㈤被告丑○○、巳○○、寅○○、卯○○陳稱：其等否認被告庚○○與蘇
    清泉間就系爭2筆土地有買賣契約存在，蘇清泉於44年9月2
    日曾繳納中央市場店鋪設計費，則其所購得之標的應為系爭
    2筆土地及其上可作為店鋪使用之建物或地上物，否則蘇清
    泉於土地價款外，應無須另行繳納店鋪設計費，是所謂「屏
    東市○○市○○○街0號」，應係蘇清泉繳納店鋪設計費所購買之
    可作為店鋪使用之建物或地上物之門牌號碼。其次，被告屏
    東市公所於46年5月16日發給中央市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
    明書，其上明確記載蘇清泉所購得之土地為4-11、4-18地號
    ，倘被告庚○○於46年9月2日所售予林吳玉露之標的包含系爭
    2筆土地之所有權，其既明知系爭2筆土地之地號，應無再於
    讓渡證記載「屏東市○○市○○○街○號」之可能，且如其等買賣
    之標的為土地，應無強調「建築權」之必要，是原告提出讓
    渡證所記載之「屏東市○○市○○○街○號地皮及建築權」，應僅
    有使用地面擺放攤未及興建店鋪之權利，並無包含系爭土地
    之所有權。再者，蘇清泉所有權狀及相關文件之移轉原因眾
    多，可能為擔保、抵押、遺失、互易及借名登記等等，非必
    為買賣，被告庚○○自述46年9月2日時其年方6歲，則其祖母
    顏呂蛋取得權狀及相關文件之原因，是否為買賣，實非無疑
    ；縱認確為買賣，被告庚○○所購得者，是否包含系爭2筆土
    地所有權，亦有疑義。另，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間要求林
    吳玉露與蘇清泉及被告庚○○接洽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手續，林
    吳玉露竟「吱唔其詞表示無法又無力辦理」，益徵其並未購
    得系爭2筆土地。此外，縱認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
    與林吳玉露間確就系爭2筆土地有買賣契約存在，被告庚○○
    對蘇清泉基於買賣關係而生之債權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其
    等主張時效抗辯，得拒絕履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㈥被告辛○○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登記謄本、地籍異動
    索引、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家事事
    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民事庭查詢表暨索引卡、和解筆錄、
    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承購申請登記保證金收據、屏
    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抽籤條、屏東市公所收入繳款書
    、收據、土地所有權狀、屏東縣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店
    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在卷可
    憑(見本院卷一第43、45頁、第59至81頁、第209頁、第211
    頁、第227至305頁、第309至315頁；本院卷二第155、156頁
    、第157至161頁)，堪認屬實。
　㈠坐落屏東縣○○市○街段○○段0地號土地，於42年12月2日因分割
    轉載而登記為屏東市所有。系爭2筆土地係於46年1月23日分
    割自前開4地號土地，現管理者為被告屏東市公所。
　㈡蘇清泉於43年間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已繳納
    購地價金，並取得被告屏東市公所核發之系爭產權證明書及
    土地所有權狀，迄未就系爭2筆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㈢林吳玉露於101年3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原告(女)、追加
    原告乙○○、丙○○、丁○○、甲○○(孫，均為代位繼承)。
　㈣蘇清泉於83年4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未○○等12人。
　㈤門牌屏東縣○○市○○里○○街000號房屋於門牌整編前為同市○○里
    00號，該屋納稅義務人原為林吳玉露，嗣後變更為原告。
　㈥本院110年度訴字第280號追加原告甲○○、丁○○、丙○○及原告
    間共有物分割事件，其等於訴訟中和解成立，其和解成立內
    容記載：「四、兩造共有門牌號碼屏東縣○○市○○街000號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兩造同意全部分歸被告戊○○所有，但被
    告戊○○應於民國111年3月31日前補償原告甲○○、丁○○各新台
    幣104,009元、補償被告丙○○新台幣41,603元」、「五、原
    告甲○○、丁○○與被告丙○○同意就前項分割結果，於被告戊○○
    給付前項補償金額後，逕由被告戊○○持向稅務機關辦理房屋
    稅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原告甲○○、丁○○、被告丙○○並同意
    於半必登記時交付房屋予被告戊○○」。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
    間，就系爭2筆土地是否成立買賣契約？㈡原告請求及代位請
    求被告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是否於法有據？㈢原
    告及追加原告請求確認其等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
    土地，有占有權利，是否有理由？茲敘述如下：
　㈠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
    是否成立買賣契約？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蘇清泉於43年間向被
    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已繳納購地價金，並取得
    被告屏東市公所核發之系爭產權證明書，迄未就系爭2筆土
    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主張
    ：蘇清泉於向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於46年間將系
    爭2筆土地售予被告庚○○，被告庚○○於46年9月2日將系爭2筆
    土地再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林吳玉露等情，被告屏東市公所
    否認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
    筆土地成立買賣契約之事實，被告未○○等12人(除辛○○外)則
    否認蘇清泉曾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被告庚○○之事實，揆諸前
    揭說明，應由原告及追加原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
    證責任。
　⒉原告提出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承購申請登記保證金
    收據、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抽籤條、屏東市公所收
    入繳款書、收據、土地所有權狀、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
    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屏東市公所47年2月3日、69年9
    月11日、69年9月21日、70年12月21日函、屏東市中央市場
    基地代收地價稅聯單收執聯、告訴書、賣渡證、地價稅繳納
    通知書、屏東市公所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房捐繳納通知
    書、屏東縣稅捐稽徵處81年12月10日函、屏東縣政府稅務局
    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69至2
    12頁、卷二第123頁、第157頁)。又原告於本院113年4月11
    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場提出上開抽籤條、繳款書、收據、土
    地所有權狀(僅4-18地號土地部分)等文件之正本供本院查驗
    (見本院一第110頁)，而前開文件均為屏東市公所所製文書
    ，蘇清泉向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因而取得前開對
    於買賣土地致關重要之文件，如蘇清泉未再將系爭2筆土地
    出售他人，衡情應由蘇清泉自行保管前開文件，而無由原告
    即林吳玉露之繼承人之一輾轉取得，並加以保管之理。
　⒊觀之原告提出之賣渡證，記載：「一、屏東市○○市○○○街○號
    地皮及建築權以新台幣伍萬伍仟元正(內現款叁萬元信用合
    作社于民國四十六年九月六日付款之金額貳萬伍仟元支票壹
    張)斷買與屏東市○○里○○路○○號吳玉露即日交清。二、課在
    此地皮之一切稅金(如四十三度起之地價稅、地價增值稅及
    由蘇清泉轉讓登記費)均要買受認負擔。三、今後之土地登
    記、建築物登記出賣人無權干涉，並不負責任。四、市○○○○
    ○○0○○路○號)壹紙，市場店鋪申請承購保證金收據(額面新台
    幣壹仟伍佰元)中央市場基地價繳款收據貳張(額面計壹萬貳
    仟伍佰元)與買受人存執。五、該地至竣工止用出賣人名義
    建築，若辦手續上需要蓋章時出賣人無條件應付其便，但因
    使用名義而所課之稅金買受人要負擔。茲立憑證同樣貳份各
    執乙份存照 買受人 林吳玉露 出賣人 庚○○ 出賣人未成年
    之關係人父代收 立證人顏呂蛋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九月二日
    」(見本院卷一第97頁)。
　⒋所謂「○○街5號」，係指屏東市公有中央市○○○○○○街○0號」之
    基地，而該基地即為系爭2筆土地，此觀屏東市公有中央市
    場店鋪基地抽籤條、產權移轉證明書、收入繳款書及土地所
    有權狀之記載自明(見本院卷一第71頁至75頁、第79頁、第8
    1頁)。被告丑○○、巳○○、寅○○、卯○○辯稱：所謂「屏東市○○
    市○○○街0號」，應係蘇清泉繳納店鋪設計費所購買之可作為
    店鋪使用之建物或地上物之門牌號碼，非指系爭2地號土地
    本體云云，尚難憑採。而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之抽籤條
    、繳款書、收據、土地所有權狀等文件，現由原告保管，已
    如前述，核與前開賣渡證記載被告庚○○交付相關文件予林吳
    玉露之情形相符，是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確於46年9月2
    日就系爭2筆土地成立買賣契約，被告庚○○並交付蘇清泉向
    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時所取得之重要文件予林
    吳玉露等事實，堪認屬實。
　⒌原告雖未提出蘇清泉與被告庚○○間之買賣契約文件為證，惟
    倘被告庚○○未向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則其應無從取得
    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時之重要文件。又依原告提出之屏
    東市中央市場基地代收地價稅聯單收據聯(見本院卷一第85
    頁)，可見其記載坐落舊街段二小段4-11地號土地之所有權
    人為被告庚○○，收納46年下一期之地價稅432元，收納期限
    為47年1月5日，收納地點為屏東市公所，經手人員為張水源
    等文字，並蓋有「屏東市公所屏47.2.5收稅之章」，而於該
    收據右側寫有直式「林吳玉露」等情，則被告屏東市公所當
    時承辦人員，對於前開代收地價稅聯單收據聯記載所有權人
    為被告庚○○乙節，未拒絕受理46年下期地價稅之繳納，並開
    立收據聯交付被告庚○○或他人收執，原告主張：被告庚○○於
    46年9月2日前向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等語，應非子虛。
　⒍林吳玉露於46年12月27日向被告屏東市公所申請「中央市○○○
    街○○號店鋪基地」有關通知受件人之更改事宜，被告屏東市
    公所於47年2月3日回覆略以：須繳清46年下期份地價稅後，
    應予照准等語；林吳玉露於00年0月間向屏東縣政府提出「
    告訴書」，向屏東縣政府陳情，意旨略以：蘇清泉於46年5
    月25日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建築基地即現在中央市○○○街0
    0號，同年蘇清泉又將該基地賣予被告庚○○，隔年被告庚○○
    移居臺南，將該基地權賣予伊，伊於46年向被告屏東市○○○○
    ○○○○街00號，經市長准予建築，嗣後被告屏東市公所不肯將
    該基地權移交伊登記，已逾20年之久等語；屏東縣政府於69
    年9月11日將前開告訴書函轉被告屏東市公所，請被告屏東
    市公所查明4-11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案；被告屏東市公所於
    69年9月22日發函予林吳玉露，內容略以：系爭2筆土地經查
    產權原係市公所所有，於43年3月15日業已出售於蘇清泉，
    並於46年5月16日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及所有權狀予蘇君，
    以憑辦理產權登記，嗣後蘇君不將產權移轉書件按土地登記
    規定向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產權移轉登記，而私人間將土地
    過賣給被告庚○○，顏君又將土地轉賣給林吳玉露，不辦土地
    移轉登記，被告屏東市公所與林吳玉露間並無發生買賣行為
    ，林吳玉露請求將土地產權交與其並辦理移轉登記，依法不
    許，被告屏東市公所發現上情後，即請林吳玉露與蘇清泉及
    被告庚○○接洽趕辦產權移轉登記手續，林吳玉露吱唔其詞表
    示無法又無力辦理，惟願繳納各期地價稅，因此被告屏東市
    公所於69年9月6日函請屏東縣稅捐處將系爭2筆土地基地地
    價稅自68年下期起納稅管理人姓名更訂為蘇清泉，以利其繳
    納，並請稅捐機關自46年下期起至68年上期止，每年應繳地
    價稅分別計算惠告以憑處理(追繳)，本案仍請逕與被告庚○○
    與蘇清泉合辦(見本院卷一第91至93頁)；被告屏東市公所於
    69年11月17日發函予蘇清泉，副本送林吳玉露，記載略以：
    系爭2筆土地於00年0月00日出售予蘇清泉，並於46年5月16
    日核給產權移轉證書，嗣蘇清泉不按規定辦理登記，而將土
    地轉讓被告庚○○，被告庚○○又將土地轉讓予林吳玉露，均不
    辦登記，致被告屏東市公所繼續繳納系爭2筆土地之地價稅
    ，被告屏東市公所於00年0月間查覺上情，函請屏東稅捐稽
    徵處自69年上期起地價稅納稅管理人名義更定為蘇清泉，以
    利繳納，請按時繳納等語；被告屏東市所於70年12月21日發
    函，通知屏東縣稅捐稽徵處，略以：系爭2筆土地業已出售
    ，經調查，現使用管理人為林吳玉露，在移轉登記手續尚未
    完成前，請自70年上期將納稅管理人更載為林吳玉露等語；
    屏東縣稅捐稽徵處自70年2期以後之地價稅繳納通知書已列
    載系爭2筆土地使用人為林吳玉露等情，有告訴書、屏東縣
    政府69年9月11日函、屏東市公所47年2月3日函、69年9月21
    日函、69年11月17日函、70年12月21日函及地價稅繳納通知
    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83頁、第87頁、第89頁、第91至9
    3頁、第95頁、第99頁、第101至117頁)。
　⒎依上可知，林吳玉露於46年9月2日向被告庚○○買受系爭2筆土
    地後，於46年12月27日向被告屏東市公所申請更改「中央市
    ○○○街○○號店鋪基地」相關文件之通知人，又於69年間就系
    爭2筆土地產權移轉事宜向屏東縣政府陳情，經屏東縣政府
    將陳情函轉送被告屏東市公所，指示查明辦理後，依被告屏
    東市公所調查之結果，認蘇清泉買受系爭2筆土地，業於46
    年5月16日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蘇清泉未持之向地政機關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被告庚○○，復
    經被告庚○○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林吳玉露，均未辦理移轉登
    記，且系爭2筆土地之使用管理人為林吳玉露等情，被告屏
    東市公所於70年12月21日函請屏東縣稅捐稽徵所辦理自70年
    上期將納稅管理人更載為林吳玉露，業據屏東縣稅捐稽徵所
    變更並通知林吳玉露繳交相關稅賦等事實。又依原告提出之
    房捐繳納通知書及房屋稅籍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133至205
    頁、第209頁)，可見屏東縣○○市○○里○○街000號房屋(門牌整
    編前為○○街00號)，自52年以前起納房屋稅捐，納稅義務人
    為林吳玉露，而被告就原告主張該房屋坐落系爭2筆土地上
    乙節，未為爭執，堪認林吳玉露自46年9月2日向被告庚○○購
    買系爭2筆土地後，即在土地上興建○○街00號房屋，並曾於4
    6年、69年間積極處理系爭2筆土地產權過戶事宜。是自46年
    9月2日起，系爭2筆土地係由林吳玉露所占有使用之事實，
    應堪認定。
　⒏原告提出被告屏東市公所就蘇清泉承買系爭2筆土地迄今仍未
    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事件之內部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13、215
    頁)，被告屏東市公所未爭執該文件之形式真正，堪認前開
    文件確屬被告屏東市公所之人員所為，應屬真正。前開文件
    記載略以：經調查檔案室檔案，因年代久遠，現僅留存69年
    檔案資料，當年承辦人於69年清查系爭2筆土地時，上呈簽
    文陳述系爭2筆土地，於43年已辦理出售，並於46年核發產
    權移轉證明書及所有權狀予承買人蘇清泉，然因蘇清泉未繼
    續向屏東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卻逕行於46
    年間私下轉賣予被告庚○○，而被告庚○○又私下轉賣予林吳玉
    露；承辦人於69年簽文有詳細陳述，找來林吳玉露詢問土地
    疑事，林吳玉露表示產權移轉證明書及所有權狀在其手上，
    然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情卻吱唔其詞，陳述無法又無
    力，承辦人另於69年發文通知蘇清泉儘快辦理土地所有權移
    轉登記，惟蘇清泉完全不予理置移轉登記事情，亦不願繳納
    地價稅，而林吳玉露陳述表態願意繳納地價稅，依當年公所
    採取處理方式為該土地已出售完成是事實，肇生地價稅由何
    人繳納問題，因而同意林吳玉露繳納地價稅等語。依前開文
    件之記載，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11月17日發函通知蘇清泉
    辦理系爭2筆土地移轉登記事宜，未獲蘇清泉置理，其亦不
    願繳納系爭2筆土地之地價稅。蘇清泉既為系爭2筆土地之合
    法買受人，復經被告屏東市公所發給屏東縣屏東市公所出售
    中央市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及土地所有權狀，其未據
    以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任由林吳玉露自46年起
    占用土地，並建築房屋，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11月17日發
    函通知蘇清泉處理系爭2筆土地產權移轉事宜，明載「蘇情
    泉將土地轉讓被告庚○○，被告庚○○又將土地轉讓予林吳玉露
    ，均不辦登記」等情節，蘇清泉對於前開情節未表示異議，
    僅明示不願繳納系爭2筆土地之地價稅，此應係因蘇清泉已
    將系爭2筆土地出賣予被告庚○○，其主觀上認系爭2筆土地後
    續事宜與其無關所致，益徵原告主張：蘇清泉已於46年9月2
    日前與被告庚○○成立買賣契約，約定蘇清泉將系爭2筆土地
    所有權售予被告庚○○之情節，堪予採信。
　⒐從而，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
    筆土地均成立買賣契約之事實，洵堪認定。被告抗辯前開買
    賣契約均不存在云云，即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及代位請求被告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是
    否於法有據？
　⒈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
    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5條、第128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
    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
    之障礙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30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民法第242條前段所定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
    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之先決條件
    ，須債務人果有此權利，且在可以行使之狀態，始有債權人
    代位行使之可言(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381號判決先例意旨
    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屏東市公所、庚○○與蘇清泉均怠於履行各買
    賣關係所生之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義務，依民法第242條
    及第348條第1項規定，伊及追加原告得代位被告庚○○，向其
    餘被告請求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並得請求被告庚○○移轉
    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云云。
    被告未○○等12人(除蘇榮己)均主張被告庚○○對蘇清泉之買賣
    債權請求權已罹於15年時效期間而消滅，被告屏東市公所則
    主張蘇清泉對其之買賣債權請求權亦罹於15年時效期間而消
    滅等語。查被告未○○等12人同為被告蘇清泉之繼承人或再轉
    繼承人，本件訴訟標的於其等間需合一確定，是被告未○○等
    12人(除辛○○外)所為時效抗辯，既有利於其等全體，依民事
    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效力及於被告辛○○。
　⒊蘇清泉與被告屏東市公所、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
    及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均各存在買賣契約等情，
    業如前述，則基於各該買賣契約，林吳玉露之繼承人即原告
    及追加原告對於被告庚○○，與被告庚○○對於蘇清泉之繼承人
    即被告未○○等12人，暨被告未○○等12人對於被告屏東市公所
    ，固各有得請求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之債權存在，惟自
    各該買賣契約成立迄今，前開債權請求權之行使，均顯逾15
    年之消滅時效期間，被告(除庚○○外)主張時效抗辯，自得拒
    絕其等之給付。從而，原告及追加原告代位被告庚○○向被告
    未○○等12人，及再代位被告未○○等12人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請
    求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均屬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
　⒋被告庚○○雖同意原告之請求，按當事人為訴訟標的之認諾，
    依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法院固應本於認諾為該當事人
    敗訴之判決者，惟仍以該認諾不違背法律之強行規定，且該
    訴訟標的為該當事人所得處分者為限。關於原告代位被告庚
    ○○請求被告未○○等12人，及再代位被告未○○等12人請求被告
    屏東市公所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部分，均屬無據，
    已如前述。被告庚○○既無法成為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
    則被告庚○○認諾原告之請求而對於原告所負移轉系爭2筆土
    地所有權之義務，即屬給付不能，此屬可歸責於被告庚○○事
    由所致給付不能，債權雖仍存在，而其內容則已變更為損害
    賠償請求權，不復以原定之給付為標的，僅得依民法第226
    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不得請求為原定之給付（司
    法院院字第2478號解釋、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411號判決
    先例意旨參照）。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庚○○將系爭2筆土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部分，即無以達訴訟目的，難謂有保
    護必要及實益，是被告庚○○所為認諾，亦不生認諾之效力，
    本院不得本於認諾而為其敗訴之判決，而應駁回原告及追加
    原告此部分之訴。
　㈢原告及追加原告請求確認其等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
    土地，有占有權利，是否有理由？
　⒈按買賣標的物已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尚未交付買受人者，
    出賣人依民法第348條規定，本負有交付標的物予買受人之
    義務，倘出賣人其後將該標的物基於債之關係再讓與第三人
    ，並移轉占有時，因出賣人違反買賣契約之內容，該第三人
    占有標的物對買受人而言，應無正當占有權源，買受人固得
    對該第三人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惟該買賣契約如經合法
    解除者，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與自始未訂契約同，出賣人
    已不負交付買賣標的物予買受人之義務，則出賣人將其占有
    之標的物讓與第三人，並移轉占有，即無違反買賣契約之內
    容可言。於此情形，原基於一定法律關係（尤其債之關係）
    自出賣人直接取得占有之第三人，因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本有
    合法占有之權利（甚至得向買受人請求回復所有權登記），
    其移轉占有亦已不違反買賣契約之內容，該第三人自得基於
    「占有連鎖 （Besitzkette）」之原理，對於取得所有權之
    買受人主張有合法占有之權源，初與第三人基於債之相對性
    （債之關係僅存在於契約當事人之間）不能對抗物之所有人
    未盡相同(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48號、101年度台上
    字第224號判決意旨參照)。前開占有連鎖法理，乃各組買賣
    契約當事人間債之關係效力交錯適用之當然結果，與民法第
    757條規定之依法律或習慣創設之物權有別。
　⒉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
    否之訴，亦同。前項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
    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及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
    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
    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
    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
    ，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
    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依占有連鎖
    法理，確認其與追加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
    地，有占有權利，所確認者乃占有之法律關係是否存在，並
    非占有本身。而被告屏東市公所否認原告及追加原告有占有
    之連鎖關係，致原告及追加原告占有系爭2筆土地之法律上
    地位有不安之狀態，且原告及追加原告請求被告依序移轉系
    爭2筆土地所有權部分，亦經本院認定無理由，而不能提起
    他訴訟，自應認原告及追加原告所提起之本件確認之訴，有
    確認利益。被告屏東市公所抗辯：民法之占有係單純之事實
    ，並非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云云，尚非可
    採。
　⒊經查，蘇清泉於46年9月2日前出售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予被告
    庚○○，被告庚○○又於46年9月2日將前開所有權售予林吳玉露
    ，並即由林吳玉露占有使用系爭2筆土地迄至其死亡時，已
    如前述，則蘇清泉因與被告屏東市公所間之買賣契約而取得
    系爭2筆土地之占有權源，被告庚○○基於與蘇清泉間之買賣
    契約，亦取得系爭2筆土地之占有權源，林吳玉露則本於與
    被告庚○○間之買賣契約，有權占有系爭2筆土地，彼等有占
    有連鎖之關係。原告及追加原告既為林吳玉露之繼承人，其
    等依占有連鎖之法理，主張對被告屏東市公所，有占有系爭
    2筆土地之權利，即屬有理，應予准許。
　⒋被告屏東市公所主張：占有連鎖僅在不動產之買受人及次買
    受人間始可主張，而伊公所為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不
    受買受人及次買受人間買賣契約之拘束，本件應無占有連鎖
    法理之適用，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就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
    ，於法無據云云，既與買賣契約當事人間債之關係效力交錯
    適用之結果不符，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民法第24
    2條及第348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被
    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㈡被告屏東市
    公所應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未○○等12人；被告
    未○○等12人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庚○○；被
    告庚○○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
    同共有，於主文第1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超過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5號
原      告  林翠香    住○○市○○區○○○路00號10樓之1

訴訟代理人  楊靖儀律師
追 加原 告  林昱宏  
            林維偉  
            林維達  
            林威志  
被      告  屏東市公所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琪  
訴訟代理人  錢政銘律師
被      告  顏善雄  
            蘇榮華  



            蘇己展  


            蘇美玉  
上 列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洪啓元  
被      告  蘇榮茂  
            蘇美珠  
            施桂雀  
            蘇湘庭  


兼上列四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俊名  
被      告  蘇健明  
            蘇筱婉  
            蘇惠婉  
            蘇惠琴  
上 列四 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水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坐落○○縣○○市○街段○○段0000○0000地號土地，有占有權利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屏東市公所負擔2分之1，餘由原告及追加原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基於公同共有法律關係為請求者，屬固有之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起訴，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如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原告得聲請法院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75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其與追加原告同為訴外人林吳玉露之繼承人，共同繼承林吳玉露基於買賣關係對被告庚○○之債權，原告基於繼承及買賣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坐落屏東縣○○市○街段○○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4-11、4-18地號土地，合稱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並基於前開買賣關係債權，請求或代位請求被告屏東市公所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未○○、午○○、癸○○、子○○、己○○、辛○○、辰○○、丑○○、巳○○、寅○○、卯○○、壬○○等12人（下稱被告未○○等12人），被告未○○等12人再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庚○○，被告庚○○再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本件依原告前揭主張，係行使或代位行使繼承自林吳玉露之買賣關係債權，應屬林吳玉露所遺之債權，原告與追加原告就前開債權為公同共有關係，自有合一確定之必要。本院依原告之聲請，於民國113年4月24日以裁定命追加原告限期追加為原告，然其等逾期未追加，依上開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視為已一同起訴，而同列為原告。又被告辛○○及追加原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及被告屏東市公所、庚○○、未○○、午○○、癸○○、子○○、己○○、辰○○、丑○○、巳○○、寅○○、卯○○、壬○○之聲請，由其等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未○○等12人之被繼承人蘇清泉於43年間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已繳納購地價金，並取得被告屏東市公所核發之屏東縣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下系爭產權證明書)及所有權狀，嗣後，蘇清泉於46年9月2日前之46年間，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被告庚○○，被告庚○○又於46年9月2日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林吳玉露，此後系爭2筆土地即由林吳玉露使用，並在其上興建門牌屏東縣○○市○○街00號房屋(門牌整編後為○○街000號)及開設店舖。伊及追加原告為林吳玉露之繼承人或代位繼承人，共同繼承林吳玉露基於與被告庚○○間買賣關係而來之權利，乃有權占有使用系爭2筆土地之人，詎被告屏東市公所否認伊及追加原告占有之合法權源，致伊及追加原告法律上之地位陷於不安之狀態，得經由確認之訴加以除去，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伊及追加原告就系爭2筆土地對被告屏東市公所有占有權利。其次，被告屏東市公所、庚○○與蘇清泉均怠於履行各買賣關係之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義務，迄未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基於各該買賣關係，伊及追加原告因繼承林吳玉露對被告庚○○之債權，被告庚○○則為蘇清泉之債權人，蘇清泉又為被告屏東市公所之債權人，依民法第242條及第348條第1項規定，伊及追加原告得代位被告庚○○，向其餘被告請求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並得請求被告庚○○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等情，並聲明：㈠確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原告訴之聲明記載被告屏東市公所「所有」系爭2筆土地，與土地謄本登載狀況不符，究其真意，應指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於無害其聲明之內容，逕予更正)，有占有權利。㈡被告屏東市公所應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未○○等12人；被告未○○等12人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庚○○；被告庚○○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追加原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屏東市公所陳稱：林吳玉露係與庚○○成立系爭2筆土地之買賣契約，伊公所並非該買賣契約之當事人，自不受該買賣契約之拘束，且民法之占有係單純之事實，並非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又占有連鎖僅在不動產之買受人及次買受人間始可主張，而伊公所為系爭2筆土地之管理者，不受買受人及次買受人間買賣契約之拘束，本件應無占有連鎖法理之適用，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就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於法無據。其次，伊公所於43年3月15日與蘇清泉就系爭2筆土地成立買賣契約，並於46年5月16日核發系爭產權證明書予蘇清泉，蘇清泉至遲於46年即得依法辦理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詎其竟未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逕將系爭2筆土地轉售被告庚○○，被告庚○○再於00年0月間將系爭2筆土地轉售林吳玉露，伊公所否認蘇清泉與庚○○及庚○○與原告間存在買賣契約，縱其等間確有買賣契約存在，各該買賣契約僅有債之相對效力，對伊公所並無拘束力。況且，且原告遲至112年5月4日方代位請求伊公所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其請求權亦已逾15年之消滅時效，伊公所主張時效抗辯，拒絕給付。再者，林吳玉露自46年起如認為其屬系爭2筆土地之買受人，而得請求移轉登記爭2筆土地所有權或主張有使用權，應於斯時起，儘速向蘇清泉或被告為主張，惟原告迄今方提起本件訴訟，應屬權利濫用，不得請求伊公所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庚○○陳稱：於46年間，伊年方5歲，不清楚事情經過，據訴外人即伊祖母顏呂蛋生前向伊所述，訴外人即伊父顏春濤確實有代理伊向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並轉賣他人，惟顏呂蛋就細節並未向伊詳述。顏春濤於49年過世，伊母亦於2年前過世，目前沒有瞭解事情經過之長輩可以詢問等語，並聲明：同意原告之請求。
　㈢被告癸○○陳稱：伊不爭執蘇清泉有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惟當時蘇清泉抽籤取得市場攤位土地之買受權，實屬不易，而市場攤位之土地於當時極具價值，縱使未自行經營，亦不可能輕易賣出，至多僅將使用權讓給他人，故伊否認蘇清泉有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出售予被告庚○○之事實。是以，原告代位被告庚○○請求被告未○○等12人移轉土地，於法無據。其次，縱認蘇清泉曾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出售予被告庚○○，其等間之買賣契約發生於43年至46年間，被告庚○○對蘇清泉之債權請求權因罹於15年消滅時效，業已消滅，伊主張時效抗辯，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午○○、子○○、己○○、辰○○、壬○○、未○○陳稱：原告未舉證證明蘇清泉與被告庚○○間確實成立買賣契約，被告庚○○應係在未與蘇清泉成立買賣契約書之情形下，擅自以自己名義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予林吳玉露，且林吳玉露竟於被告庚○○未取得相關權利證明文件情形下，向被告庚○○購買系爭2筆土地，顯與常情不符，是蘇清泉與被告庚○○間既無成立買賣契約，則原告代位請求被告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於法即屬無據。其次，縱認蘇清泉與被告庚○○間確實成立買賣契約，其等間之買賣契約成立於43年至46年間，被告庚○○對蘇清泉之債權請求權因罹於15年消滅時效，業已消滅，伊主張時效抗辯，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㈤被告丑○○、巳○○、寅○○、卯○○陳稱：其等否認被告庚○○與蘇清泉間就系爭2筆土地有買賣契約存在，蘇清泉於44年9月2日曾繳納中央市場店鋪設計費，則其所購得之標的應為系爭2筆土地及其上可作為店鋪使用之建物或地上物，否則蘇清泉於土地價款外，應無須另行繳納店鋪設計費，是所謂「屏東市○○市○○○街0號」，應係蘇清泉繳納店鋪設計費所購買之可作為店鋪使用之建物或地上物之門牌號碼。其次，被告屏東市公所於46年5月16日發給中央市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其上明確記載蘇清泉所購得之土地為4-11、4-18地號，倘被告庚○○於46年9月2日所售予林吳玉露之標的包含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其既明知系爭2筆土地之地號，應無再於讓渡證記載「屏東市○○市○○○街○號」之可能，且如其等買賣之標的為土地，應無強調「建築權」之必要，是原告提出讓渡證所記載之「屏東市○○市○○○街○號地皮及建築權」，應僅有使用地面擺放攤未及興建店鋪之權利，並無包含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再者，蘇清泉所有權狀及相關文件之移轉原因眾多，可能為擔保、抵押、遺失、互易及借名登記等等，非必為買賣，被告庚○○自述46年9月2日時其年方6歲，則其祖母顏呂蛋取得權狀及相關文件之原因，是否為買賣，實非無疑；縱認確為買賣，被告庚○○所購得者，是否包含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亦有疑義。另，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間要求林吳玉露與蘇清泉及被告庚○○接洽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手續，林吳玉露竟「吱唔其詞表示無法又無力辦理」，益徵其並未購得系爭2筆土地。此外，縱認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確就系爭2筆土地有買賣契約存在，被告庚○○對蘇清泉基於買賣關係而生之債權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其等主張時效抗辯，得拒絕履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㈥被告辛○○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登記謄本、地籍異動索引、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民事庭查詢表暨索引卡、和解筆錄、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承購申請登記保證金收據、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抽籤條、屏東市公所收入繳款書、收據、土地所有權狀、屏東縣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3、45頁、第59至81頁、第209頁、第211頁、第227至305頁、第309至315頁；本院卷二第155、156頁、第157至161頁)，堪認屬實。
　㈠坐落屏東縣○○市○街段○○段0地號土地，於42年12月2日因分割轉載而登記為屏東市所有。系爭2筆土地係於46年1月23日分割自前開4地號土地，現管理者為被告屏東市公所。
　㈡蘇清泉於43年間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已繳納購地價金，並取得被告屏東市公所核發之系爭產權證明書及土地所有權狀，迄未就系爭2筆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㈢林吳玉露於101年3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原告(女)、追加原告乙○○、丙○○、丁○○、甲○○(孫，均為代位繼承)。
　㈣蘇清泉於83年4月26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告未○○等12人。
　㈤門牌屏東縣○○市○○里○○街000號房屋於門牌整編前為同市○○里00號，該屋納稅義務人原為林吳玉露，嗣後變更為原告。
　㈥本院110年度訴字第280號追加原告甲○○、丁○○、丙○○及原告間共有物分割事件，其等於訴訟中和解成立，其和解成立內容記載：「四、兩造共有門牌號碼屏東縣○○市○○街000號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兩造同意全部分歸被告戊○○所有，但被告戊○○應於民國111年3月31日前補償原告甲○○、丁○○各新台幣104,009元、補償被告丙○○新台幣41,603元」、「五、原告甲○○、丁○○與被告丙○○同意就前項分割結果，於被告戊○○給付前項補償金額後，逕由被告戊○○持向稅務機關辦理房屋稅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原告甲○○、丁○○、被告丙○○並同意於半必登記時交付房屋予被告戊○○」。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是否成立買賣契約？㈡原告請求及代位請求被告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是否於法有據？㈢原告及追加原告請求確認其等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是否有理由？茲敘述如下：
　㈠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是否成立買賣契約？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蘇清泉於43年間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已繳納購地價金，並取得被告屏東市公所核發之系爭產權證明書，迄未就系爭2筆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主張：蘇清泉於向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於46年間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被告庚○○，被告庚○○於46年9月2日將系爭2筆土地再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林吳玉露等情，被告屏東市公所否認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成立買賣契約之事實，被告未○○等12人(除辛○○外)則否認蘇清泉曾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被告庚○○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原告及追加原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提出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承購申請登記保證金收據、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抽籤條、屏東市公所收入繳款書、收據、土地所有權狀、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屏東市公所47年2月3日、69年9月11日、69年9月21日、70年12月21日函、屏東市中央市場基地代收地價稅聯單收執聯、告訴書、賣渡證、地價稅繳納通知書、屏東市公所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房捐繳納通知書、屏東縣稅捐稽徵處81年12月10日函、屏東縣政府稅務局房屋稅籍證明書、門牌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69至212頁、卷二第123頁、第157頁)。又原告於本院113年4月11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場提出上開抽籤條、繳款書、收據、土地所有權狀(僅4-18地號土地部分)等文件之正本供本院查驗(見本院一第110頁)，而前開文件均為屏東市公所所製文書，蘇清泉向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因而取得前開對於買賣土地致關重要之文件，如蘇清泉未再將系爭2筆土地出售他人，衡情應由蘇清泉自行保管前開文件，而無由原告即林吳玉露之繼承人之一輾轉取得，並加以保管之理。
　⒊觀之原告提出之賣渡證，記載：「一、屏東市○○市○○○街○號地皮及建築權以新台幣伍萬伍仟元正(內現款叁萬元信用合作社于民國四十六年九月六日付款之金額貳萬伍仟元支票壹張)斷買與屏東市○○里○○路○○號吳玉露即日交清。二、課在此地皮之一切稅金(如四十三度起之地價稅、地價增值稅及由蘇清泉轉讓登記費)均要買受認負擔。三、今後之土地登記、建築物登記出賣人無權干涉，並不負責任。四、市○○○○○○0○○路○號)壹紙，市場店鋪申請承購保證金收據(額面新台幣壹仟伍佰元)中央市場基地價繳款收據貳張(額面計壹萬貳仟伍佰元)與買受人存執。五、該地至竣工止用出賣人名義建築，若辦手續上需要蓋章時出賣人無條件應付其便，但因使用名義而所課之稅金買受人要負擔。茲立憑證同樣貳份各執乙份存照 買受人 林吳玉露 出賣人 庚○○ 出賣人未成年之關係人父代收 立證人顏呂蛋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九月二日」(見本院卷一第97頁)。
　⒋所謂「○○街5號」，係指屏東市公有中央市○○○○○○街○0號」之基地，而該基地即為系爭2筆土地，此觀屏東市公有中央市場店鋪基地抽籤條、產權移轉證明書、收入繳款書及土地所有權狀之記載自明(見本院卷一第71頁至75頁、第79頁、第81頁)。被告丑○○、巳○○、寅○○、卯○○辯稱：所謂「屏東市○○市○○○街0號」，應係蘇清泉繳納店鋪設計費所購買之可作為店鋪使用之建物或地上物之門牌號碼，非指系爭2地號土地本體云云，尚難憑採。而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之抽籤條、繳款書、收據、土地所有權狀等文件，現由原告保管，已如前述，核與前開賣渡證記載被告庚○○交付相關文件予林吳玉露之情形相符，是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確於46年9月2日就系爭2筆土地成立買賣契約，被告庚○○並交付蘇清泉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系爭2筆土地時所取得之重要文件予林吳玉露等事實，堪認屬實。
　⒌原告雖未提出蘇清泉與被告庚○○間之買賣契約文件為證，惟倘被告庚○○未向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則其應無從取得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時之重要文件。又依原告提出之屏東市中央市場基地代收地價稅聯單收據聯(見本院卷一第85頁)，可見其記載坐落舊街段二小段4-11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為被告庚○○，收納46年下一期之地價稅432元，收納期限為47年1月5日，收納地點為屏東市公所，經手人員為張水源等文字，並蓋有「屏東市公所屏47.2.5收稅之章」，而於該收據右側寫有直式「林吳玉露」等情，則被告屏東市公所當時承辦人員，對於前開代收地價稅聯單收據聯記載所有權人為被告庚○○乙節，未拒絕受理46年下期地價稅之繳納，並開立收據聯交付被告庚○○或他人收執，原告主張：被告庚○○於46年9月2日前向蘇清泉購買系爭2筆土地等語，應非子虛。
　⒍林吳玉露於46年12月27日向被告屏東市公所申請「中央市○○○街○○號店鋪基地」有關通知受件人之更改事宜，被告屏東市公所於47年2月3日回覆略以：須繳清46年下期份地價稅後，應予照准等語；林吳玉露於00年0月間向屏東縣政府提出「告訴書」，向屏東縣政府陳情，意旨略以：蘇清泉於46年5月25日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購買建築基地即現在中央市○○○街00號，同年蘇清泉又將該基地賣予被告庚○○，隔年被告庚○○移居臺南，將該基地權賣予伊，伊於46年向被告屏東市○○○○○○○○街00號，經市長准予建築，嗣後被告屏東市公所不肯將該基地權移交伊登記，已逾20年之久等語；屏東縣政府於69年9月11日將前開告訴書函轉被告屏東市公所，請被告屏東市公所查明4-11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案；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9月22日發函予林吳玉露，內容略以：系爭2筆土地經查產權原係市公所所有，於43年3月15日業已出售於蘇清泉，並於46年5月16日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及所有權狀予蘇君，以憑辦理產權登記，嗣後蘇君不將產權移轉書件按土地登記規定向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產權移轉登記，而私人間將土地過賣給被告庚○○，顏君又將土地轉賣給林吳玉露，不辦土地移轉登記，被告屏東市公所與林吳玉露間並無發生買賣行為，林吳玉露請求將土地產權交與其並辦理移轉登記，依法不許，被告屏東市公所發現上情後，即請林吳玉露與蘇清泉及被告庚○○接洽趕辦產權移轉登記手續，林吳玉露吱唔其詞表示無法又無力辦理，惟願繳納各期地價稅，因此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9月6日函請屏東縣稅捐處將系爭2筆土地基地地價稅自68年下期起納稅管理人姓名更訂為蘇清泉，以利其繳納，並請稅捐機關自46年下期起至68年上期止，每年應繳地價稅分別計算惠告以憑處理(追繳)，本案仍請逕與被告庚○○與蘇清泉合辦(見本院卷一第91至93頁)；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11月17日發函予蘇清泉，副本送林吳玉露，記載略以：系爭2筆土地於00年0月00日出售予蘇清泉，並於46年5月16日核給產權移轉證書，嗣蘇清泉不按規定辦理登記，而將土地轉讓被告庚○○，被告庚○○又將土地轉讓予林吳玉露，均不辦登記，致被告屏東市公所繼續繳納系爭2筆土地之地價稅，被告屏東市公所於00年0月間查覺上情，函請屏東稅捐稽徵處自69年上期起地價稅納稅管理人名義更定為蘇清泉，以利繳納，請按時繳納等語；被告屏東市所於70年12月21日發函，通知屏東縣稅捐稽徵處，略以：系爭2筆土地業已出售，經調查，現使用管理人為林吳玉露，在移轉登記手續尚未完成前，請自70年上期將納稅管理人更載為林吳玉露等語；屏東縣稅捐稽徵處自70年2期以後之地價稅繳納通知書已列載系爭2筆土地使用人為林吳玉露等情，有告訴書、屏東縣政府69年9月11日函、屏東市公所47年2月3日函、69年9月21日函、69年11月17日函、70年12月21日函及地價稅繳納通知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83頁、第87頁、第89頁、第91至93頁、第95頁、第99頁、第101至117頁)。
　⒎依上可知，林吳玉露於46年9月2日向被告庚○○買受系爭2筆土地後，於46年12月27日向被告屏東市公所申請更改「中央市○○○街○○號店鋪基地」相關文件之通知人，又於69年間就系爭2筆土地產權移轉事宜向屏東縣政府陳情，經屏東縣政府將陳情函轉送被告屏東市公所，指示查明辦理後，依被告屏東市公所調查之結果，認蘇清泉買受系爭2筆土地，業於46年5月16日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蘇清泉未持之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被告庚○○，復經被告庚○○將系爭2筆土地售予林吳玉露，均未辦理移轉登記，且系爭2筆土地之使用管理人為林吳玉露等情，被告屏東市公所於70年12月21日函請屏東縣稅捐稽徵所辦理自70年上期將納稅管理人更載為林吳玉露，業據屏東縣稅捐稽徵所變更並通知林吳玉露繳交相關稅賦等事實。又依原告提出之房捐繳納通知書及房屋稅籍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133至205頁、第209頁)，可見屏東縣○○市○○里○○街000號房屋(門牌整編前為○○街00號)，自52年以前起納房屋稅捐，納稅義務人為林吳玉露，而被告就原告主張該房屋坐落系爭2筆土地上乙節，未為爭執，堪認林吳玉露自46年9月2日向被告庚○○購買系爭2筆土地後，即在土地上興建○○街00號房屋，並曾於46年、69年間積極處理系爭2筆土地產權過戶事宜。是自46年9月2日起，系爭2筆土地係由林吳玉露所占有使用之事實，應堪認定。
　⒏原告提出被告屏東市公所就蘇清泉承買系爭2筆土地迄今仍未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事件之內部意見(見本院卷一第213、215頁)，被告屏東市公所未爭執該文件之形式真正，堪認前開文件確屬被告屏東市公所之人員所為，應屬真正。前開文件記載略以：經調查檔案室檔案，因年代久遠，現僅留存69年檔案資料，當年承辦人於69年清查系爭2筆土地時，上呈簽文陳述系爭2筆土地，於43年已辦理出售，並於46年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及所有權狀予承買人蘇清泉，然因蘇清泉未繼續向屏東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卻逕行於46年間私下轉賣予被告庚○○，而被告庚○○又私下轉賣予林吳玉露；承辦人於69年簽文有詳細陳述，找來林吳玉露詢問土地疑事，林吳玉露表示產權移轉證明書及所有權狀在其手上，然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情卻吱唔其詞，陳述無法又無力，承辦人另於69年發文通知蘇清泉儘快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惟蘇清泉完全不予理置移轉登記事情，亦不願繳納地價稅，而林吳玉露陳述表態願意繳納地價稅，依當年公所採取處理方式為該土地已出售完成是事實，肇生地價稅由何人繳納問題，因而同意林吳玉露繳納地價稅等語。依前開文件之記載，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11月17日發函通知蘇清泉辦理系爭2筆土地移轉登記事宜，未獲蘇清泉置理，其亦不願繳納系爭2筆土地之地價稅。蘇清泉既為系爭2筆土地之合法買受人，復經被告屏東市公所發給屏東縣屏東市公所出售中央市場店鋪基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及土地所有權狀，其未據以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任由林吳玉露自46年起占用土地，並建築房屋，被告屏東市公所於69年11月17日發函通知蘇清泉處理系爭2筆土地產權移轉事宜，明載「蘇情泉將土地轉讓被告庚○○，被告庚○○又將土地轉讓予林吳玉露，均不辦登記」等情節，蘇清泉對於前開情節未表示異議，僅明示不願繳納系爭2筆土地之地價稅，此應係因蘇清泉已將系爭2筆土地出賣予被告庚○○，其主觀上認系爭2筆土地後續事宜與其無關所致，益徵原告主張：蘇清泉已於46年9月2日前與被告庚○○成立買賣契約，約定蘇清泉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售予被告庚○○之情節，堪予採信。
　⒐從而，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與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均成立買賣契約之事實，洵堪認定。被告抗辯前開買賣契約均不存在云云，即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及代位請求被告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是否於法有據？
　⒈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5條、第128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3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242條前段所定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之先決條件，須債務人果有此權利，且在可以行使之狀態，始有債權人代位行使之可言(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38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屏東市公所、庚○○與蘇清泉均怠於履行各買賣關係所生之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義務，依民法第242條及第348條第1項規定，伊及追加原告得代位被告庚○○，向其餘被告請求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並得請求被告庚○○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云云。被告未○○等12人(除蘇榮己)均主張被告庚○○對蘇清泉之買賣債權請求權已罹於15年時效期間而消滅，被告屏東市公所則主張蘇清泉對其之買賣債權請求權亦罹於15年時效期間而消滅等語。查被告未○○等12人同為被告蘇清泉之繼承人或再轉繼承人，本件訴訟標的於其等間需合一確定，是被告未○○等12人(除辛○○外)所為時效抗辯，既有利於其等全體，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效力及於被告辛○○。
　⒊蘇清泉與被告屏東市公所、蘇清泉與被告庚○○，及被告庚○○及林吳玉露間，就系爭2筆土地，均各存在買賣契約等情，業如前述，則基於各該買賣契約，林吳玉露之繼承人即原告及追加原告對於被告庚○○，與被告庚○○對於蘇清泉之繼承人即被告未○○等12人，暨被告未○○等12人對於被告屏東市公所，固各有得請求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之債權存在，惟自各該買賣契約成立迄今，前開債權請求權之行使，均顯逾15年之消滅時效期間，被告(除庚○○外)主張時效抗辯，自得拒絕其等之給付。從而，原告及追加原告代位被告庚○○向被告未○○等12人，及再代位被告未○○等12人向被告屏東市公所請求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均屬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⒋被告庚○○雖同意原告之請求，按當事人為訴訟標的之認諾，依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法院固應本於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者，惟仍以該認諾不違背法律之強行規定，且該訴訟標的為該當事人所得處分者為限。關於原告代位被告庚○○請求被告未○○等12人，及再代位被告未○○等12人請求被告屏東市公所移轉登記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部分，均屬無據，已如前述。被告庚○○既無法成為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則被告庚○○認諾原告之請求而對於原告所負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之義務，即屬給付不能，此屬可歸責於被告庚○○事由所致給付不能，債權雖仍存在，而其內容則已變更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復以原定之給付為標的，僅得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不得請求為原定之給付（司法院院字第2478號解釋、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41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庚○○將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部分，即無以達訴訟目的，難謂有保護必要及實益，是被告庚○○所為認諾，亦不生認諾之效力，本院不得本於認諾而為其敗訴之判決，而應駁回原告及追加原告此部分之訴。
　㈢原告及追加原告請求確認其等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是否有理由？
　⒈按買賣標的物已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尚未交付買受人者，出賣人依民法第348條規定，本負有交付標的物予買受人之義務，倘出賣人其後將該標的物基於債之關係再讓與第三人，並移轉占有時，因出賣人違反買賣契約之內容，該第三人占有標的物對買受人而言，應無正當占有權源，買受人固得對該第三人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惟該買賣契約如經合法解除者，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與自始未訂契約同，出賣人已不負交付買賣標的物予買受人之義務，則出賣人將其占有之標的物讓與第三人，並移轉占有，即無違反買賣契約之內容可言。於此情形，原基於一定法律關係（尤其債之關係）自出賣人直接取得占有之第三人，因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本有合法占有之權利（甚至得向買受人請求回復所有權登記），其移轉占有亦已不違反買賣契約之內容，該第三人自得基於「占有連鎖 （Besitzkette）」之原理，對於取得所有權之買受人主張有合法占有之權源，初與第三人基於債之相對性（債之關係僅存在於契約當事人之間）不能對抗物之所有人未盡相同(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48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24號判決意旨參照)。前開占有連鎖法理，乃各組買賣契約當事人間債之關係效力交錯適用之當然結果，與民法第757條規定之依法律或習慣創設之物權有別。
　⒉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前項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以原告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依占有連鎖法理，確認其與追加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所確認者乃占有之法律關係是否存在，並非占有本身。而被告屏東市公所否認原告及追加原告有占有之連鎖關係，致原告及追加原告占有系爭2筆土地之法律上地位有不安之狀態，且原告及追加原告請求被告依序移轉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部分，亦經本院認定無理由，而不能提起他訴訟，自應認原告及追加原告所提起之本件確認之訴，有確認利益。被告屏東市公所抗辯：民法之占有係單純之事實，並非法律關係，不得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云云，尚非可採。
　⒊經查，蘇清泉於46年9月2日前出售系爭2筆土地所有權予被告庚○○，被告庚○○又於46年9月2日將前開所有權售予林吳玉露，並即由林吳玉露占有使用系爭2筆土地迄至其死亡時，已如前述，則蘇清泉因與被告屏東市公所間之買賣契約而取得系爭2筆土地之占有權源，被告庚○○基於與蘇清泉間之買賣契約，亦取得系爭2筆土地之占有權源，林吳玉露則本於與被告庚○○間之買賣契約，有權占有系爭2筆土地，彼等有占有連鎖之關係。原告及追加原告既為林吳玉露之繼承人，其等依占有連鎖之法理，主張對被告屏東市公所，有占有系爭2筆土地之權利，即屬有理，應予准許。
　⒋被告屏東市公所主張：占有連鎖僅在不動產之買受人及次買受人間始可主張，而伊公所為系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受買受人及次買受人間買賣契約之拘束，本件應無占有連鎖法理之適用，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就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於法無據云云，既與買賣契約當事人間債之關係效力交錯適用之結果不符，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民法第242條及第348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及追加原告就被告屏東市公所管理系爭2筆土地，有占有權利；㈡被告屏東市公所應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未○○等12人；被告未○○等12人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庚○○；被告庚○○應再將前項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於主文第1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全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0　　日
                                書記官  蔡語珊 
 
 


